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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
錄

論
社
區
發
晨
的
組
織
型
尪

會
談
的
原
則
與
技
術
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對
組
織
犯
罪
之
預
防

高
雄
帝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概
況

臺
南
教
育
界
旅
行
社
會
汲
清
清
除
之
股
鄉
篤
加
社
區
之

髒
亂
簡
介

L如
何
使
入
人
有
鈍
，
社
會
均
宮

臺
灣
若
六
十
三
年
度

社
區
發
屁
也
令
小
康
計
畫
示
花
瓶
摩
之
成
想
(
下
)

中
心
動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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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
社

發

組

展

區

的

e
宮
、
前
川

，全‘
τ2 

社
區
發
展
是
社
區
服
務
機
繕
用
以
結
合
氏
家
力
量
，

適
應
地
芳
需
要
與
解
決
社

區
問
題
的
一
種
工
作
過
程
。
其
目
標
在
教
育
民
家，
以
質
現
社
區
的
自
治
;

其
方
法

在
組
織
民
眾
，
故
加
強
社
區
的
功
能
。
因
此
，

我
們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木
身
，
即
是一

種
教
育
性
的
組
織
工
作
。
基
於
此
一
認
識
，

木
文
特
就
社
區
發
展
的
組
轍
型
態
，
略

加
論
述
。

武
、
撿

討

基
於
過
去

「
聯
合
富
人
以
救
助
窮
人」
的
思
想
，
澈
的
日
的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是
美

閩
中
產
階
層
社
區
服
務
的
產
物
。
因
此
，

美
國
在

一
九
六
五
年
以
前
的
社
區
福
利
機

構
，
如.. 

社
區
福
利
理
事
會

(
OO
巴
巴

巴
巴
之

司
已
P
B

口
。
口
自

己
)
，
社
區
聯
合
募

捐
會

(
CO
B
E
E
-門
凹凸
}
Hm叩
門
)
及
社
區
一
福
利
中
心
(
白o
g
g

戶
口
戶哥
哥
司
已E
Z

C
B
Z
門

)
等
，
其
工
作
任
務
、

組
成
份
子
、

組
織
系
統
及
工
作
原
則
都
是
循
著
此

一
思
想
路

線
發
展
的
。

但
我
們
如
果
研
究
一
九
六
咒
年
以
後
的
美
鬧
社
區
工
作

，

就
不
難
發
現

其
社
區
工
作
的
組
織
型
態
業
已
逐
漸
改
變
了
芳
向

一
、
其
工
作
任
務
已
不
限
於
社
會
機
構
闊
的
協
調
，
而
著
重
於
社
區
的
設
計
與

」
一
j

助

。

Jd1

h•EV 

織

包
旭
、
(註
一
〉

t
m曰“

震

塑

街、

二
、

其
組
成
份
子
已
不
限
於
巾
產
階
層
或
各
機
關
的
首
長

，
而
如
此
定
必
須
包
括

當
地
的
貧
民
代
表
。

三
、

其
組
織
系
統
已
不
是
以
前
故
「
一
間
利」
、

「
衛
生
」
與
「
康
樂
」
的
分
組

，

而
是
以
職
業
訓
練
、

公
共
住
宅
民
凶
家
教
育
為
中
心
。

四
、

其
工
作
原
則
已
不
是
消
極
的
，

他
助
的
捐
募
與
濟
宜
，
而
是
積
極
的
、
自

助
的
教
育
與
致
富
。

此
外
，

連
他
們
全
國
性
的

3 

C
E
g
n
H
C
O
BB
戶
口
門哥

惘
，
已
口
已
回
血
口

Q
C
O
戶
口
口
H

。
同
K
F
E
R
-
口
血
和
許
多
地
區
的
C
o
g

早
已

佇
立
住
〉

嘻
口
口
戶凹
的

近
來
都
改
稱
為

吋
E

巴
巴
片叩
門
戶
司
閻明
。

因
此
，

論
者
對
以
上
的
社
區
機
構，
多
不
列
為
美
國
社
區
發
展

的
組
織
，
而另
以
3

吋
古
間
，c
且

H
qo
S
E
泣
。
凡
的。
E

『
KFS
間
吋
門
。
甘
立
即
﹒
民
o
σ
E
S
t

泣
。
口
問
。
門
叫0
戶
手
﹒
血
口
門
戶
口
o
g

自
己
已
哥
KF口
已
。
口

]
vg
m
E
B

C
叫
什y
m

開
口
。
口
O
B
E

。
8

日
古
巴

G

K戶口
計
E
E

u
u

作
為
，
美
國
社
區
發
展的
先
驅
，
(
註
二
)我
們
檢
討
此
一

轉
變
及
趨
勢
，

深
感
舊
日
資
料
，

似
嫌
陳
舊
;
(
註
一
二
)新
的
模
式
，

亟
待
建
立
。

鑫
、
核

式

社
區
發
展
的
組
織
型
態
，

原
無
定
式
;

各
國
多
因
其
文
化
背
景
與
行
政
體
制
的

不
開
而
有
罪
。
但
其
組
織
原
理
，

必
須
合
乎
社
區
發
展
的
基
本
要
求
，
以
發
揮
其
自

助
的
、
教
育
的
組
織
功
能
，

則
理
至
明
顯
。

作
者
觀
察
若
干
亞
洲
地
區
對
於
社
區
發



以
來
若
干
有
關
社
區
工
作
之
著
作
(
註
四
)

展
之
組
織
，
及
若
干
美
國
社
區
對
於
社
區
工
作
機
構
之
轉
變
，
並
參
考
一
九
七0
年

'
乃
撰
擬
社
區
發
展
組
織
型
態
四
種
模

式
，
並
分
析
其
功
能
，
閻
明
其
原
理
，
作
為
個
入
對
研
究
社
區
工
作
組
織
型
態
的
一

種
構
想
與
嘗
試
。

一
、
縣
市
級
的
組
織
型
態
(
橫
式
一...... 

l

如
左
圖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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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
右
圖
為
縣
市
級
社
區
發
展
之
組
織
型
麓
，
可
稱
為
團
隊
工
作
模
式
。

L

其
組
成
份
子
為
縣
市
長
、
社
會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建
設
、
民
改
、
財
政
及
農

業
等
各
單
位
之
有
關
官
員
、
縣
市
議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建
設
等
委
員
會
之
代
表
，
專

業
研
究
入
員
及
各
級
社
區
工
作
入
員
之
代
表
，
地
芳
各
階
層
人
士
代
表
由
鄉
鎮
一
社
區

行
者
。

發
展
中
心
推
薦
之
。
開
會
時
以
縣
市
長
為
主
席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入
員
為
協
調
及
執

1
其
組
織
功
能
為
付
縣
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聯
合
設
計
。
的H社
區
發
展
義
務
人

員
之
工
作
訓
練
。
目
鄉
鎮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之
經
費
支
援
。
叫
胸
鄉
鎮
鄰
里
社
區
服
務
工

作
之
技
術
協
助
。

3
.其
理
論
基
體
是•. 

此
種
組
織
塹
態
使
於
社
區
團
隊
精
神
之
發
揮
與
社
區
自
治

能
力
之
養
成
，
作
者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綜
合
性
的
建
設
工
作
，
此
種
工
作
，
本

無
成
現
可
循
，
一
切
措
施
背
輯
地
方
之
實
際
需
要
而
定
。
因
此
亦
惟
有
運
用
筆
策
萃

力
之
芳
式
，
始
能
達
到
結
合
社
區
力
量
及
強
化
社
區
功
能
之
目
的
。

二
、
鄉
鎮
級
的
組
織
型
態
(
橫
式
二
|
|
如
左
圓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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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間
為
鄉
鎮
級
之
組
織
型
態
，
可
稱
為
協
制
服
務
模
式
。

右
間
為
鄰
里
紋
的
抓
織
型
恤
，

可
稱
為
幽
體
工
作
模
式
。

k
其
組
成
份
子
包
拈
鄉
鎮
長
、
民
政
、
社
艦
、
衛
生
等
單
位
之
首
長
、
地
芳
工

L
I
(組
成
份
子
為
那
且
居
峙
，

理
事
會
出
會
員
選
舉
產
生
，

各
種
工
作
委
員
會

商
業
、

學
校
、

儲
院
、

宗
教
之
代
表
及
鄰
里
居
民
代
表
等
，
以
一
種
集
體
領
導
及
地

均
係
臨
時
組
合
，
拔
工
作
性
質
推
定
，

分
別
負
宣
設
計
及
執
行
團
體
服
務
工
作
。

芳
自
治
之
型
態
，

從
事
社
區
服
務
工
作
。

Z
I
(組
織
功
能
有
一

一.. 

付
虹
怯
因
機
服
務
，
以
一
組
躍
居
民
之
需
要
，
的
刊
以
防
社

么
其
組
織
功
能
有
一
一•. 

付
直
接
從
事
社
區
設
計
及
服
務
工
作
，
以
就
業
、
住
宅

區
行
動
，
以
解
決
地
方
之
間
也
。

、

教
育
、

衛
生
及
合
作
事
業
為
主
趟
。
的H間
接
協
助
各
瞬
里
中
心
的
團
體
服
務
活
動

3
.其
理
論
基
礎
是.• 

鄰
里
國
機
組
織
為
社
區
發
展
之
差
躍。
此
一
模
式
用
「
擬

。

人
圓
形
」
繪
製
，
意
指
動
態
的
鄰
里
服
務
，
並
顯
示
兩
點
理
想
:
付
透
過
闡
繼
活
動

1
其
理
論
基
礎
是

•• 

此
種
組
織
易
於
但
進
各
公
私
立
機
樽
團
體
問
之
共
同
合
作，

發
展
居
民
之
共
同
利
論
與
興
趣
，
以
強
化
社
區
之
共
同
關
係
。

H
H擴
展
固
體
活
動

與
聯
合
服
務
。
換
言
之

，

經
由
此
種
組
織
可
能
產
生
一
種
社
區
間
集
體
領
導
活
動
及

，
即
與
社
區
之
設
計
與
行
動
相
聯
結
，
以
建
立
整
合
的
社
區
。

逐
漸
熟
悉
一
種
民
主
的
問
題
解
決
程
序
。

四
、
社
區
發
展
組
融
體
系
(
橫
式
回
|
|
l
如
左
圖
)

一
一
一
、
鄰
里
級
的
組
攝
型
態
(
模
式
三
|
|
如
左
圖
)= .t- Ifi~ t 

= . ~r;: l' ,$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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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圖
為
社
區
各
級
組
織
之
綜
合
系
統
，
可
稱
為
社
區
發
展
愷
系
。

此
種
組
織
體
系
有
兩
種
特
性
﹒
.

L

非
正
式
組
織
l

縣
市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為
設
計
指
導
組
織
，
門
以
策
劃
並
提
t

各
鄉
鎮
社
區
之
技
術
協
助
為
中
心
。
鄉
鎮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為
實
際
工
作
單
位
，
以
支

援
鄰
里
之
團
體
活
動
為
目
標
。
因
此
，
各
級
組
織
均
為
發
展
居
民
之
自
助
自
治
能
力

而
設
立
。么

民
主
的
體
系
l

縣
市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為
支
持
鄉
鎮
鄰
里
社
區
服
務
之
組
織

而
非
控
制
社
區
資
源
之
機
構
。
一
切
設
計
均
按
照
民
主
程
序
，
由
下
而
上
，
進
行的

服
與
啟
發
工
作
，
合
於
民
主
精
神
。

肆
、
結

志在、
。許可

如
上
分
析
，
我
們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組
織
功
能
在
於
發
展
居
民
的
「
參
與
」

合
作
」

「
自
助
」
及
「
自
治
」
的
能
力
。
一
般
言
之
，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者
，
許

可
分
為
兩
派•• 

一
提
以
迅
速
完
成
→
項
工
作
任
務
為
中
心
，
我
們
不
妨
稽
之
為
實
然

派
或
工
作
表
現
蔽
。
另
一
派
以
從
事
居
民
的
組
織
教
育
為
中
心
，
我
們
可
以
稱
之
為

理
論
派
或
組
織
功
能
派
。
急
求
工
作
表
現
者
採
用
直
接
的
工
作
芳
法
，
注
重
社
區
有

形
的
發
展
與
物
質
的
建
設
。
他
們
代
替
居
民
「
作
計
畫
」「
辦
調
查
」
'

並
派
遣
工

作
人
員
代
為
主
持
社
區
的
建
設
工
作
，
力
求
工
作
的
具
體
表
現
。
對
於
他
們
來
說
，

上
述
的
組
織
是
沒
有
設
立
必
要
的
。
著
重
組
織
功
能
者
採
用
間
接
的
工
作
芳
法
，
注

重
社
區
無
形
的
發
展
和
倫
理
的
建
設
。
他
們
鼓
勵
居
民
參
與
各
種
發
展
計
畫
，
共
同

思
考
，
共
同
學
習
，
共
同
策
劃
。
他
們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緩
慢
的
民
主教
育
過

程
，
其
真
正
目
的
即
在
於
協
助
居
民
自
我
組
織
，
自
我教
育
，
透
過
經
濟
發
展
的
活

動
，
以
裝
成
社
區
H

治
之
能
力
。
(
註
五
)
上
述
凶
種
組
織
型
態
，
自
然
是
以
後
一

誠
的
理
論
為
依
攘
，
同
時
包
和
我
們
「
向
上
發
叫
出
」
與
「
向
于
紮
根
」
的
理
想
相
持

A口
。

附
註

註
一
、
本
文
摘
自
拙
作
。
拉
宮
門N
S
古
巴
〉
還
E
R
E
m
g
c
o
g
g

口
旦
司
皆
2

戶
口
悶
的

一
文
，
一
該
文
經
作
者
以T
S
E
C
.
月
2

為
名

，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四
月
廿
六

日
在
美
國
密
蘇
里
州
聖
路
易
市
舉
行
的
→
E
E
S
S
R
-
o

口
巴
詞

R
E
r
o℃

。
口
佇
立
且
還
旦
出
m
B
ω
叩
門
〈
戶
口
印
的
發
表
並
收
入
一
該
會
文

集
，
惟
本
文
之
第
二

部
份
係
此
次
改
寫
時
加
添
者
，
A口
予
註
朗
。

註
二
、
ω
﹒
問
﹒
閃
V
戶
口
門
戶
口

g
u
2
C
O
B
B
口
旦
司
已
叩
〈
丘
。
℃
B
E
-
-

口
出
口
口
百-
o℃
且
E

F圓、

。
凹
的
。
口
直
訝
。
門
前
呂
立
﹒
(
2
.
P
ω﹒
呵
呵
.• 

z
m
d〈
J門
。
門
前-
Z
-
J門-
E
口
﹒
)

H
M﹒H
ω
A
F
O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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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三
、
此
處
指
拙
稿
「
社
區組
織
與
社
區
發
展
議
說
」

(
臺灣
大
學
法
學
脫
堂
中
興

大
學
法
商
學
院
五
于
三
、
四
年
抽
印
本
)
而
一
一
-
一
口
。

註
凶
、
本
文
所
稱
若
干
起
洲
地
區
指
我
國
、
非
國
、
泰
國
、
印
度
泣
否
搭
地
區
兩
一
面

，
美
國
若
干
社
區
指
自
泣
的
宮
門
忠-
2
.
u
ω
巴
巴
閃
閃
。
"
口
自
己

.• 

自
且

2
.

F
E
E
-
置
。
﹒
等
地
而
苔
，
若
干
一
九
七
。
以
後
之
社
區
工
作
者
作
，
概
指

ω
﹒
閃
﹒
同
『
戶
口
門
戶
口
百
-
L『
血
口rH
N
O
H
r
s
g
u
自
口
已
H
N
O
]
血
口
門H
H
t
J
H叫
自
門
門
而
口TJ
V

之
新
近
作
品
而
言
。

註
五
、
關
於
本
文
所
稱
之
直
接
法
、
間
接
法
、
實
務
派
、
理
論
紙
等
問
站
，
詳
拙
作

. 

「
社
區
發
展
的
有
效途
徑
l

直
接
乎
?
間
接
乎
?
」

(
社
會
建
設
季
刊
第
四

號

一
文
，
一
該
問
趨
食為
傳
統
行
政
組
織
與
社
區
發
展
作
法
的
分
界
線
。



佳評

月

與

談

技

的

原

只IJ

主

宮
、
前
，

一
、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在
日
常
工
作
過
程
中
，

均
有
許
多
機
會
必
頓
與
社
區
民
家

們
別
會
談
，

t
此
(對
於
一
比

一一
位
活
適
應
有
困
擾
的
民
眾
的
協
助
，
更
須
運
用
到
會
談

的
原
則
和
技
術
。
本
文
即
對
此
提
供
一
些
實
用
的
知
識
。

二
、
從
事
社
區
服
轄
的
志
關
工
作
人
員
，
平
日
與
家
庭
父
母
和
社
區
巾
的
青
少

年
接
觸
時
，
常
發
現
這
種
通
過
會
談
芳
式
凶
提
供
對
人
們
的
社
會
適
應
的
服
務
，
必

獨
具
有
相
當
的
專
采
技
巧
。
那
跤
，

本
文
可
提
供

一
些
有
效
的
故
術
。

貳
、
.
會
談
的
意
義

會
談
一
詞
係
山
英
文
『
門
叩
門
〈
戶
呵
呵
直
譯
而
成
，
為
叫
內
大
部
份
尊
業
人
民
所
慣

用
。
類
似
名
詞
尚
有
協
談
、

商
談
、

商
談
與
約
談
得
多
種
，
其
意
義
則
相
似
，

以
「

會
談
」
→
詞
為
較
為
過
用
，

因
會
談
即
指
人
與
人
面
對
而
與
交
互
談
話
的
週
程。
傳

統
的
專
業
性
會
談
大
多
指
一
個
人
和
一
個
人
，
單
對
萃
的
而
對
前
的
會
談

。
不
過
，

近
年
來
除
了
單
對
眾
的
會
談
外
，
尚
有
一
對
夫
妻
兩
人
或
三
人
之
會
談
，
所
以
有
聯

合
會
談
(
的
。
丘
。
一E

E
Z

2
Z
S

一
詞
之
使
用
。

一
股
會
談
的
目
的
是
耍
了
解
其
真
像
，

給
對
方
好
印
象
;

以
及
刺
用
對
古
做
某

寧
等
。
社
會
上
一
般
人
的
交
往
和
專
蕩
的
辦
理
時，
會
談
的
使
用
大
多
為
達
成
上
述

目
的
。
其
中
比
較
祥
業
性
的
會
談
，
有
記
者
、
法
官
、
警
察
們
較
常
使
用
會
談
技
術

'

惟
上
述
人
員
與
前
卓
入
會
談
時
，
往
往
為
達
成
本
身
工
作
所
需
的
目
的
，
而
較
不

尊
重
接
受
會
談
者
的
感
受
和
尊
嚴
，

概
因
彼
等
較
具
樣
威
性
的
專
業
之
故
，

個
案
工

作
會
談
與
上
沌
人
扎
的
會
談
在
本
質
上
有
其
不
間
的
地
芳
。

個
案
工
作
會
談
赴
以
惘
裝
工
作
者
為
會
談
者
(
甘
芯
片〈
門
呵呵
叩
門
)
，受
助
者
為
受

會
談
在
~戶口
芯
豆
，-
g
a叩
)
。
兩
者
之
間
在
一
種
民
主
、
平
等
及
和
詣
的
過
程
中
進
行

會
談
過
唾J

i
惆
樂
工
作
者
會
談
時
，
極
電
視
受
助
者
的
感
受
和
尊
嚴
，
也
就
是
講
究

術

廖
學
利

們
案
工
作
專
業
關
係
的
建
立
和
運
用
，
而
且
會
談
是
為
了
協
助
對
芳
，
而
不
是
利
用

對
方
。
這
種
會
談
，
不
獨
具
有
辯
論
才
能
，
而
要
充
分
具
備
傾
聽P
E
S
-
品
哥

的
工
夫
。
而
且
個
案
工
作
者
在
會
談
中
較
重
於
扮
演
聽
話
者
的
立
場
，
而
較
少
是
講

話
者
的
角
色
，
、
必
讀
問
話
或
說
明
事
情
時
，
亦
須
採
行

一
種
緩
和
、

間
接
和
腕
轉
的

中
刀
式
。
因
此
，
個
案
工
作
會
談
是
一
種
洋
海
著
入
類
和
藹
關
係
和
尊
重
人
權
的
專
業

性
會
談
。

個
案
工
作
會
談
的
主
要
目
的
有
.. 

付
收
集
與
診
斷
與
了
解
被
服
務
的
情
況
所
蜜

的
資
料
;
科
建
立
良
好
的
專
業
關
係
﹒
，
目
提
供
服
務
和
治
療
;
以
及
制
其
他
助
人
的

活
動
和
功
能
。
要
達
成
這
些
目
標
，
個
案
工
作
者
會
談
時
，
應
該
具
備
和
運
用
的
軍
業

知
識
，
即
人
的
行
為
動
力
和
會
談
專
業
技
巧
兩
大
芳
而
。
前
者
包
括
一
憫
人
的
社
會

文
化
背
景
、

家
庭
生
活
動
態
闢
係
與
個
人
人
格
功
能，
後
者
則
包
括
台
談
技
巧
和
個

案
工
作
者
的
自
我
認
識
和
自
我
控
制
等
技
能
。
個
案
工
作
者
要
能
使
用
專
業
自
我(

早
已
昂
的
的
古
巴
ω
而
且
)
始能
使
會
談
工
作
充
分
發
揮
專
業
服
務
(
或治
療
)
的
功
效
。

'7 

鑫
、
個
索
工
作
會
談
過
程
應
考
尾
的
事
項

一
、
考
慮
事
項

第

一
項
會
談
的
準
備
和
通
知
，

必
績
要
妥
善
，

尤
其
通
知
要
儲
量
以
熱
忱
、
和

藹
的
口
氣
與
不
搗
言
或
公
開
的
通
知
芳
式
。
第
二
項
會
談
的
場
所
要
隔
離、
舒
適
和

安
靜
，

使
受
助
者
能
暢
所
欲
言
，
無
所
顧
忌
地
敘
說
。
第
三
項
會
談
過
程
要
注
重
交

五
反
應
的
作
用
和
功
效
，
因
為
雙
邊
交
流
和
交
互
作
用
是
會
談
過
程
中
的
主
要
型
態

。

第
四
項
會
談
時
間
要
過
中
，
平
常
一
次
會
談
以
三
十
分
鐘
到
四
十
五
分
鐘
為
宜，

不
宜
過
長
或
過
短
。

第
五
項
會
談
要
有
其
每
次的
主
題
和
各
項
的
相
異
內
容
的
連
接

。

第
六
項
會
談
過
程
不
宜
要
到
干
擾
或
中
斷
，

其
中
包
括
不
宜
接
電
話
或
接
受
他
人

的
從
巾
插
語
，
以
及
第
七
項
會
談
要
形
成
持
續
性
行
進
的
中
刀
式，即
一
次
又

一次
的

機
總
下
去
，
不
宜
斷
斷
續
繭
的
進
行
。
以
上
各
項
均
能
充
分
具
備
之
下
，
個
案
工
作



會
談
始
能
順
利
進
行
和
合
乎
專
業
穿一
求。

二
、
基
本
草
皮

個
案
主
作
會
談
時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持
有
的
基
本
態
度
有•. 

H
尊
薰
受
助
者
的

人
格
尊
嚴
﹒
'
仲
認
識
受
助
者
的
研
別
無
異
;
甘
啟
發
旻
助
者
的
恩
考
和
潛
能
;
叫
開
促

的
川
旻
助
者
的
向
我
認
識
和
向
我
引
導
;
值
集
顧
目
前
困
難
的
處
理
和
未
來
困
難
的
預

防
Z

俐
建
立
與
運
用
們
案
工
作
專
業
開
係
;
以
及
把
握
個
案
工
作
的
程
序
和
目
標
。

肆
、
個
索
工
作
會
談
的
基
本
原
則

第
一
原
則

•• 

要
善
於
觀
察
受
助
者
來
會
談
之
初
，
和
會
談
凋
程
中
的
表
情
和
熊
度
表
現
，
以

7
解
受
助
者
的
內
心
感
受
、
需
要
和
反
應
。

第
二
原
則
﹒
.

主
作
者
的
態
度
要
明
朗
、
快
的

、
誠
懇
地
聽
對
方
訴
說
;
觀
察受
助
者
的
反
應

時
，
工
作
者
的
眼
睛
宜
以

較
蠶
的
和
，
開
然的
中
刀
式
，
觀
察
受
助
者
的表
情
和
行
為
反

應
。

第
三
原
則
﹒
.

工
作
者
應
盡
最
促
便
受
助
者
了
解
，
自
己
的
情
緒
和
需
要
，
並
盡
量
促
使
受
助
特

建
立
信
心
，
問
時
工
作
者
{
罔
聞
時
缸
撥
或
間
接
地
表
示對
受
助
者
的
關
心
和
想
協
助

的
主
廟
。

第
四
原
則

•• 

工
作
者
隱
性
京
受
助
者
所
表
示
山
來
的
價
值
觀
念

(
即好
惡
之
感
與
人
往
哲
理

信
〈
恁
)，
尤
應
此
意
受
助
者
所
有
峙
或
辭
不
達
意
的
部
份
，
以
了
解
其
言
外
之
意
所

在
。

第
五
原
則

•• 

工
作
者
應
把
提
時
機
，
在
過
你
的
時
候
發
間
，

並
儲
量
用
間
接
的
干
力
式
問
話
。

第
六
原
則
﹒
.

工
作
者
應
著
於
控
制
自
己
的
感
梢
，
不
宜
和
受
助
者
爭
辯
，
更
不
要
批
評
或
扣

責
受
助
者
行
為
不
是
之
處
;
必
要
時
現
以
腕
轉
的
口
氣
作
間
接
的
建
議
，
必
須
直
接

清
晰
的
說
明
之
處
，
亦
要
倍
量
將
一
亮
的
以
一
受
助
者
受
到
過
份

不
安
的
感
受
。

第
之
原
則
•• 

對
受
助
者
情
感
的
轉
移
作
用
(
吋
且
口
的
問
叩
門

8
2

月
2

口
泣
。
口
)
，
工
作
者
應
對
受

助
者
表
示
關
切
和
諒
解
;
必
要
時
宜
與要
助
者
討
論
其
轉
移
反
應
的
內
容

，
以
助
其

自
我
認
識
和
自
我
評
判
的
能
力
。

第
入
原
則•• 

對
會
談
過
程
中
的
主
要
問
題
，
工
作
者
應
儘
最
倍
受
助
者
使
用
自
我
選
擇
和
自

我
決
定

(
ω已
同l
早
已
n
m
h
v
ω丘
月1
已
叩
門
叩
門
B

古
巴
古
巴
的
權
利
。

第
、
加
原
則•• 

每
次
會
談
終
結
前
，
應
讓
受
助
者
有
時
間
發
間
，
…
罩
著
才
肉
受
閉
著
對
該
次
會

談
內
容
作
簡
要
給
語
，
被
對
下
一次
的
會
談
你
肯
定
的
准
備
和
安
排
。

第
十
原
則
•• 

離
開
會
談
室
之
際
，
工
作
者
應
而
受
助
者
前
來
會
談
和
合
作
的
將
度
表
示
謝
意

。

能
當
一
口
於
運
用
以
上
各
項
原
則
，
工
作
者
始
餅
發
現
受
助
者
對
會
談
的
一
良
好
反
憶

和
個
案
工
作
會
談
的
目
標
的
逐
步
實
現
。

8 

位
、
個
索
且
作
會
談
的
主
委
技
術

們
案
工
作
會
談
，
視
其
服
務
或
治
療
的
程
度
不
間
，
而
對
會
談
的
技
巧
有
較
深

入
的
要
求
。
尤
其
對
協
助
人
們
情
緒
牛
活
和
社
會
關
係
的
惘
案
工
作
治
療
，
其
會
談

內
容
和
技
巧
更
為
複
雞
。
因
此
，
一
個

專
業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具
備
個
案
工
作
會
談

的
進
一
步
技
術
(
身
而
已
出
口
Z
n
E
E口
昂
的

)
。
們
案
工
作
會
談
的
進
一
步
披
術
有

第
一
項•• 

工
作
者
在
會
談
前
先
要
安
靜
阿
凡
的
心
怕
和
清
醒
自
己
的
腦
筋
，
不
能
在
向
已

情
緒
不
寧
，
腦
筋
疲
憊
或
混
亂
中
和
R
X助
者
進
行
會
談
。

第
二
項•• 

工
作
者
應
清
楚
自
己
和
受
助
者
見
而
時
要
說
的
第
一
封
話
和
第

二
伺
前
，
甚
至

會
談
中
所
說
的
每
甘
話
的
理
由
所
在
。
見
面
時
簡
短
的
問
候
語
之
後
，
如
何
把
受
助

者
引
導
到
會
談
王
題
，
以
及
會
談
巾
工
作
祥
的
問
語
和
說
明
，
均
應
有
專
業
知
識
和



技
術
的
根
棟
。

第
三
項
•• 

工
作
者
在
會
談
過
程
中
應
對
受
助
者
所
敘
說
的
充
分
地
傾
聽
，

要
充
分
達
到
會

談
巾
傾
聽
的
功
效
，
必
須
注
，
蔥以
下
各
點•• 

的
工
作
者
要
顯
示
出
鼓
勵
的
表
情
;

ω
避
免
在
受
助
者
說
話
中
途
干
擾
和
中
斷
其
話
語
;

間
要
把
握
受
助
者
所
說
的
重
點
所
在
，
以
發
覺
應
表
示
的
反
應
和
問
訊
;

ω
工
作
者
對
受
助
者
的
情
緒
生
活
經
驗
有
共
鳴
作
用
時
，
應
妥
善
控
制
向
己
的
情

緒
，
而
繼
續
以
平
靜
的
心
情
聽
受
助
者
說
下
去
;

ω
工
作
者
的
態
度
不
要
顯
得
呆
板
，
應
該
以
誠
懇
、

快
活
和
熱
心
的
楞
，
眨
聽
受
助

者
敘
述
其
感
受
和
想
法
;

ω
工
作
者
不
要
「
神經
質
」

(
2
2
呂
立
口
)
，
以
為受
助
者
所
說
的
各
點
均
應

一

一
給
予
解
決
，

更
不
讀
自
賞
不
能
成
為
全
能
的
工
作
者
;

的
工
作
者
應
避
免
給
予
受
助
者
過
早
或
過
多
的
安
慰
，
因
為
過
早
的
安慰往
往
使

受
助
者
感
到
「
不
要
再
說
下
去
」
;
而

過
多
的
安
慰
叉
往
往
帶
給
受
助
者
覺
得

自
己
是
弱
者
的
內
心
感
R
X;
何
況
安
慰
不
足
以
解
決
問
題
，

安
慰
也
不
是
主
要

的
專
業
技
巧
，
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受
助
者
的
境
適
應
有
的
反
應，
是
身
歷
其
境
臨

的
感
受

(
開
包
宮
早
已
，
並
接
納
對
芳
的感
受
;

ω
工
作
者
不
應
該
自
我
表
達
，
應
多
聽
而
少
說
，
以
適
應
受
助
者
的
需
求
，
而
不

要
有
工
作
者
興
緻
所
致
，
自
我
發
表
和
暢
言
不
休
;

的
對
受
助
者
的
敘
說
中
途
有
停
止
現
象
時
，
工
作
者
要
耐
心
等
候
，

必
要
時
協
助

受
助
者
把
訊
語
連
接
下
去
;
以
及

叫
工
作
者
宜
採
取
道
當
的
表
情
或
語
言
，

鼓
勵
或
刺
激
受
助
者
對
感
情
的
表
達
和

行
為
的
表
現
。

一
個
的
僚
們
抖
的
會
談

(
吋
}
而
且
有
自
門
戶
口
『
門
叩
門
〈
恥
而

d
4
)必
須
透
過
上
述
十
項

傾
聽
的
工
夫
。

第
四
項•. 

問
話
宜
以
間
接
的
芳
式•• 

個
案
工
作
會
談
的
問
話
，
不
要
間
太
廣
太
大
或
大
狹

太
小
的
問
題
。
一
們
與
主
題
接
近
的
間
接
或
暗
示
性
的
問
話
才
是
通
切
的
，
比
如
問

夫
妻
感
情
時
，
笠
間•• 

「
你
倆
結
婚
多
久
?
」
「
婚
後
生
活
如
何
?
」
「
什
麼
時
候

開
始
感
覺
到
有
轉
變
的
傾
肉
?
」
或
「
最
近
你
倆
之
間
和
以
前
比
較
叉
如
何
?
」
「

你
對
孩
子
不
聽
話
感
到
很
生
氣
時
，
你
如
何
處
理
?
」
。
而
避
免
間
「
你
對孩
子
往

不
先
氣
?
」
「

你
打
不
打
小
孩
9
.
」
得
直
接
的
問
話
。

第
五
噴•• 

工
作
者
應
荐
加
接
納

(
k
p
n
n

串
門
)
受
助
者
內
心
的
感
受
，
比
如
「
我
可
以
了
解

你
這
種
感
受
」
'
「
一
個
人
對
這
種
境
遇
當
然
會
生
氣
的
」
'
「
假
如

我
是
你
的
話

，

我
也
會
感
到
如
此
的
」
'
「
你
可
以
有
這
種
感
受
的
」
等
等
。
再
說
，
工
作
者
接

納
的
是
受
助
者
對
其
境
遇
的
內
在
感
受
，
而
不
是
接
納
其
外
在
的
不
適
當
的
行
為
反

應
，

尤
其
不
能
接
納
其
破
壞
性
或
不
正
常
的
行
為
表
現
。
一
般
的
情形
是
接
納
了
內

心
的
感
受
後
，

受
助
者
會

，犀
生
對
木
身
的
行
為
較
客
觀
的
評
估
，

那
麼
，
工
作
者
才

能
開
始
協
助
受
助
者
，

討
論
其
不
良
行
為
之
處
和
應
改
變
的
良
好
的
新
行
為
的
古
向
。

第
六
項
﹒
.

工
作
者
應
對
受
助
者
作
必
要
的
說
明
，
以
澄
清
受
助
者
對
事
質
的
曲
解
或
提
惑

之
處
;
同
時
工
作
者
應
對
受
助
者
誠
實
地
表
示
其
知
識
以
外
的
事
，
即
不
清
楚
或
無

法
說
明
之
處
，
坦
白
地
說
個
清
楚
。

第
之
項•• 

催
促
受
助
者
繼
續
說
下
去
的
技
巧
﹒
﹒
當
受
助
者
對
所
敘
述
的
事
情
連
接
不
下
去

時
，
工
作
者
協
助
他
說
下
去
的
主
要
芳
式
有.. 

ω
接
替
性
的
語
旬
，

如

「
那
麼
，

後

來
怎
麼
樣
了
?
」
「
那
麼
，
以
後
呢
?
」
「
那
以
前
呢
?
」
「
那
麼
你
覺
得
怎
樣
?

」
或
點
頭
表
示
「
原
來
如
此
」
等
;
ω
注
話
要
助
者
所
說
的
上
一
封
話
，
必
要
時
重

覆
一
遍
，
比
如
說
「你
剛
才
不
是
說...... 

」
;
以
及
ω
對
受
助
者
片
刻
的
比
默
，
工

作
者
應
耐
心
的
等
街
，
因
為
此
時
受
助
者
按
著
要
講
的
內
容
，

往
往
是
具
有
治
療
上

重
要
意
義
的
。

第
入
項•• 

工
作
者
被
質
問
問
題
時
，
應
對
所
間
的
問
題
和
其
動機
恆
鞏
處
理
，
不
額
每
間

必
答
或
每
答
必
詳
。
因
為
要
助
者
常
為
了
逃
避
某
些
會
談
的
話
題
而
問
其
他
問
題
，

尤
其
所
闊
的
問
題
是
-
太
簡
單或
且
是
太
複
雜
時
，
更
有
這
種
傾
向
o

工
作
者
對
受
助

者
質
問
此
類
問
題
時
，
宜
協
助
受
助
者
發
覺
其
間
該
類
問
題
的
主
要
動
機
，

必
要
時

9 



接翼
下協
去助
談學

的昕
話精

題間
，對
才歸
堅實

;;3 
，"-、..1.- 1
i鬥作 : 1

療抖
的的
行主 jfT 
用療
。投
俯

之

、J

'
回
到
原
來
的
問
題
或
睡

第
、
加
項•• 

對
受
助
者
的
激
動
情
緒
的
反
應
的
引
導
芳
式

叫
心
當
受
助
者
在
會
談
過
程
中
傷
心
哭
泣
時
，
工
作
者
軍
讓
其
終
將
與
下
去
，
甚
至

必
要
時
促
使
他
盡
情
地
哭
，
以
發
洩
和
疏
痛
其
內
心
的
不
一
反
感
受
;
懷
著
才
與

他
討
論
對
傷
心
事
情
處
理
以
哭
的
芳
式
解
決
的
效
果
或
筷
果
(
哭
是
退
縮
作
用

的
心
理
防
衛
機
轉
)
，
以
及
其
較
可
代
替
哭
泣
的
或
較
富
有
建
設
性
的
處
理
方

式
。
工
作
者
應
儘
量
避
免
一
般
人
對
哭
的
反
應
，
那
對
芥
哭
的
時
慌
，
採
行
者

不
起
、
安
慰
或
阻
止
哭
的
井
式
，
因
為
這
種
反
應
芥
式
，
並
無
法
漏
足
一
哎
助
者

的
需
要
和
達
成
助
人
的
效
果
。

的
要
助
者
在
會
談
過
程
中
，
對
所
敘
說
的
事
情
，
掀
起
極
大
的
憤
怒
和
你
氣
的
行

動
表
現
時
，
原
則
士
不
要
阻
止
他
的
牛
氣
，
在
不
妨
再
公
物
和
他
人
的
鞘
圍
內

，
允
許
他
表
達
不
高
興
的
感
受
。
一
般
的
情
形
是
你
氣
發
洩
升
到
而
無
人
反
應

立
後
，
即
能
問
復
平
靜
，
此
時
工
作
者
應
接
納
受
助
者
的
內
心
感
受
，
進
而
與

立
討
論
其
憤
怒
的
感
受

(
M
V
m
m
]

戶
口
凹
的
之
間om
E
門
門
呵
)
的
拍
去
處
理
的
得
失
和

未
來
新
的
或
較
有
建
設
性
的
處
理
的
有
效
途
徑
。

叫
常
受
助
者
對
工
作
者
(
吭
一
址
(
兩
者
較
別

t
z異
時
)
表
示
料
謂
惑
的
表
情
或
行
為

時
r
工
作
者
直
以
平
和
的
口
氣
肉
對
井
指
明
這
種
行
為
的
話
義
，
心
此
勵
其
努
刃

神
州
制
其
行
為
，
但必
須
肉
他
說
明
工
作
者
對
此
深
切
了
辨
識
諒
解
。
早
已
口下
之
說

是
在
工
作
者
而
前
，
受
助
清
可
以
表
達
此
積
感
受
，
因
為
這
是
一
種
治
療
情
境

，
在
專
業
服
務
的
契
約
行
為
土
耳
際
受
刑
保
障
的

(
吋
}
回
叩
門
名
叫
的

-
E自
己。
口

)

'
這
一
也
就
是
一
種
透
過
轉
移
作
用
的
治
療
功
效
。

第
十
呀•• 

工
作
者
應
祥
川
其
中
鳳英
判
斷

q
g
r
m
叩
門O
E
]
』
旦
有
R

而
且
)
和
專
業
權威
(

】U
B
『
昂
的
泣
。
呂
立
戶
口
手
。
已
哥
)

•• 

對
於
會
談
中
的
受
助
者
的
其
他
不
合
理
態
度
和
行
為

的
表
現
，
工
作
者
經
過
意
業
判
斷
的
結
果
，
具
有
危
害
可
能
的
部
份
，
工
作
者
可
採

行
直
接
的
必
要
的
勸
告
或
骰
制
。
惟
工
作
者
你
用
此
種
權
威
時
，
、
必措
避
免
參
入
憤

怒
或
調
份
嚴
肅
的
口
氣
，
而
要
正
式
中
帶
誠
懇
(
呵
。
門
巴
巴
巴
已
ω
戶
口2
2
)
的
態

度

陸
、
訪
稅
時
的
會
談

社
會
工
作
者
常
須
前
往
受
助
者
的
家
庭
、
學
校
或
機
關
拜
訪
有
關
人
民
，
這
種

專
業
性
的
訪
問
叫
做
個
案
工
作
訪
視
。
因
所
訪
問
的
對
象
不
同
而
有
家
庭
訪
視
r--

悶
。5
個
〈
凹
的
一
付
)
，
學
校
訪
視
(
ω口r
o
o
}〈
E
H
)
及
機
構
訪
祖
宗
需
口
a

i
m
-
c

等
三
種
。
不
論
那
一
種
訪
視
工
作
，
其
目
的
有
:
ω
了
解
受
助
者
的
通
縣
情
況
;
仙

協
助
有
關
人
員
了
解
受
助
者
的
困
難
;
叫
協
助
有
關
人
員
對
受
助
者
的
過
贈
一
作
生
積

施
的
輔
助
作
用
;
以
及
ω
協
助
受
助
者
木
身
增
進
過
隊
能
力
。
為
了
一
項
達
成
這
何
一
一
目

的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必
須
運
用
各
種
專
門
知
識
和
技
術
'
包
括
:
仙
人
在
環
境
中
的
適

應
關
係
;
ω
人
的
適
應
態
度
和
行
為
;
ω
改
著
環
境
的
步
驟
;
仙
典
有
關
人
口
會
談

或
諮
詢
的
技
術
;
以
及
ω
其
他
特
殊
技
術
吟
。

個
案
工
作
訪
閥
的
要
項
有•• 

ω
確
定
訪
相
對
受
助
者
的
關
係
和
需
要

;
ω
認
清

訪
臨
的
主
要
目
的
和
內
容

;
ω
訪
棍
的
準
俯
通
知
或
安
排
;
仙
訪
騙
過
程
巾
會
談
要

一切一

領
的
使
用
;
份
訪
視
結
束
和
下
次
訪
視
的
安
妳
;
以
及
的
訪
個
結
果
的
評
價
和
紀
錄

。
為
7
要
取
得
受
訪
問
人
的
合
作
，
社
會
工
作
有
必
須
運
用
例
案
工
作
專
業
關
係
與

會
談
的
原
則
。
對
受
訪
問
人
的
會
談
投
術
'
應
採
取
較
間
接
和
緩
和
的
芳
式
，
因
受

訪
者
不
是
受
助
者
木
身
，
整
個
專
業
關
係
的
契
約
上
，
工
作
者
對
受
訪
問
者
的
約
束

，
比
對
受
助
者
木
身
較
微
薄
。
訪
視
時
的會
談
赴
以
諮
詢
(
門
。
口
呂
立
自
己
。
口
)

或

串串

等

(
O
C丘
g
n
m
)的
技
術
是
較
常
使
用
的
。

們
梁
工
作
卅
於
機
構
對
叮
叮
助
者
服
務
或
治
療
的
性
實
不
間
，
而
分
為
志
關
抖
的



服
務
(
〈
O
]
5
5
3。
ω
叩
門d戶
口
叩
)
和
保
護
性
的
服
務Q
B
Z
口
門
前
凹
的
叩
門
〈
戶
口
已
兩
種

，
前
者
是
指
受
助
和
自
動
前
來
州
的
服
務
的
;
而
後
者
則
指
機
構
，
開
動
前
往
對
受
助

者
提
供
阪
務
的
。
提
供
前
者
的
服
務
時
，

訪
視
時
的
契
約
和
權
威
性
較
輕
微
，
一社
會

工
作
者
必
讀
透
過
專
業
技
巧
取
得
受
訪
視
人
的
合
作
。
若
受
訪
視
人
表
示
不
合
作
時

，

社
會
工
作
者
除
講
究
技
術
的
改
進
外
，
較
少
有
專
業
權
威
的
使
用
權
利
。
提
供

恍恍

若
的
服
務
時
，
J
視
時
的
契
約
和
權
威
性
較
高
強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將
專
業
技
術
和

專
業
權
威
並
用
，

如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家
庭
訪
租
、

觀
護
性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家
庭

、
學
校
或
有
關
機
憐
的
訪
視
寺
，

必
要
時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提
出
址
(
機
樁
對
該
受
助
人

的
專
業
或
法
定
職
立
而
要
求
對
中
力
合
作
，
但
必
須
尊
重
對
芳
的
自
尊
以
取
得
了
僻
的

芳
式
取
代
命
令
或
強
制
式
的
憩
度
。

社
會
工
作
者
們
在
家
庭
訪
輝
的
過
程
，

常
發
現
要
助
者
的
家
庭
人
民
，

由
於
客

觀
或
主
觀
的
條
們
的
影
響
，
對
工
作
者
的
訪
祖
效
果
不
佳
。
因
此
，

必
須
把
訪
臨
時

的
會
談
技
術
多
加
研
究
。
家
庭
人
民
若
因
客
觀
的
困
難
如
不
在
家
或
在
家
太
忙

，
不

克
提
供
克
分
的
時
間
或
注
意
力
和
工
作
者
會
談
時
，
工
作
者
除
了
要
另
找
適
當
的時

間
外
，
便
是
如
何
在
不
影
響
該
家
庭
人
員工作
範
圍
內

，
使
他
一
邊
工
作
一
邊
會
談

。
假
如
家
庭
人
員
山
於
其
玉
觀
的
內
心
的
焦
慮
而
難
以
與
工
作
者
作
較
深
入
的
會
談

時
，
那
麼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進
一
步
研
究
其
原
因
和
內
在
的
自
我
防
衛
機
轉
，
採
行
有

效
的
會
談
技
術
，

取
得
對
芳
的
合
作
。

訪
臨
的
效
果
不
是
速
成
的
，
一
們
有
經
驗
的
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汗
，
不
會
期
作
一
次
的
家
庭
訪
視
即
使
對
方
改
變
看
法
和
作
法
，
因

此
連
續
性
或
持
總
性
的
訪
視
工
作
是
需
要
的
。

社
會
工
作
若
在
學
校
和
機
構
的
訪
視
過
程
中
，
常
會
發
現
各
種
不
同
性
質
的
機

構
人
員
，
對協
助
受
助
者
的
看
法
和
作
法
的
差
異
性
多
於
一
致
性
，
和木
位
性
多
於
合

作
性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必
指
以
超
然
的
立
場
，
如
演
一
們
協
調
者
(
口
。
。
丘
吉
旦
旦

)
的
角
色
，
竟
址
(充
任
衛
在
、

教
育
和
福
利
等
部
門
的
巾
間
人
，
示
範
給
不
開
機
構

人
員
對
受
助
者
的
綜
合
需
要
和
聲
益
為
前
提
的
觀
念
溝
通
之
下
，
始
能
使
學
將
或
機

構
人
員
改
變
對
受
助
者
的
關
心
、
協
助
和
與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合
作
。
一
個
機
構
的
社 會

工
作
者
，

若
要
有
效
地
達
成
這
種
碎

葉
防
務
的
問
棋
，
則
本
身
必
組
對
几
制作
、
教

育
和
福
利
三
中
刀
而
的
關
係
和
與
機
怖
之
川
的
圳
和
織
關
係
(
阿
旦
角
品

g
Q
n
o
B
B
S
-

)
的
知
識
和
投
術
熟
悉
，
尤
其
對
於
一
批
份
工
作
諧
的
的
原
則
和
技
術
，
必
須
熟
純
和

遁
的
運
肘
於
訕
諷
的
會
談
中
。

系
、
會
談
的
紀
錄

徙
農
業
的
觀
點
來
說
，

柄
案
工
作
每
次
會
談
均
應
有
紀
錄
。
這

一
種
紀
錄
較
好
在

會
談
常
天
寫
學
為
妥
，
不
宜
拖
延
時
間
。
紀
錄
的
芳
式
和
長
短
，
則
靚
時
間
和
服
務

的
們
質
而
定
，
必
要
時
以
三
言
兩
語
的
紀
錄
亦
可
。
一
般
的
原
則
是
會
談
時
不
要
邊

談
邊
寫
，

接
案
時
必
要
的
紀
錄
也
應
向
受
助
者
說
明
，
並
取
得
了
解
才
可
邊
談
邊
寫

。
個
案
工
作
會
談
紀
錄
，
是
指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一
個
個
人
或
家
庭
所
服
務
或
治
療
的

過
程
，

用
文
字
記
載
下
來
，
以
供
專
業
人
民
本
身
或
有
關
人
員
之
參
考
。

會
談
紀
錄
的
目
的
有•• 

ω
為
所
服
務
的
受
助
者
的
利
害
;
ω
為
社
會
工
作
者
本

身
的
參
考
;
ω
為
中學
習
或
教
學
資
料
之
運
用
;
ω
為
機
構
的
職
責
和
用
途
;
ω
為
行

政
與
專
業
的
功
能
;
以
及
ω
為
有
關
調
查
與
研
究
之
使
用
等
芳
面
的
功
能
。

會
談
紀
錄
的
種
類
有•• 

的
記
述
事
情
的
記
述
的
紀
錄
;
ω
會
談
程
序
的
紀
錄
;

ω
心
理
暨
社
會
診
斷
紀
錄
;
ω
服
務
暨
治
療
活
動
的
摘
要
紀
錄
;
ω
服
發
成
果
的
評

價
紀
錄
;
ω
附
會
與
轉
察
紀
錄
;
的
結
案
與
評
價
紀
錄
;
ω
諮
詢
紀
錄
;
以
及
叫
給

機
構
的
行
政
報
告
等
多
種
。
這
些
種
類
的
會
談
紀
錄
，
由
於
其
運
用
的
重
點
不
同
，

而
紀
錄
的
格
式
和
長
短
也
不
盡
相
同
。
因
此
，
會
談
紀
錄
必
須
視
機
構
特
性
和
實
用

性
而
定
。

會
談
紀
錄
的
原
則
是
:

先
把
資
料
加
以
分
類
，

然
後
組
織
其
內
容
，
再
分
段
、

合
現
以
及
綜
合
紀
錄
。
何
何
會
談
紀
錄
必
須
有
具
體
的
分
析
、

結
論
與
積
極
的
建
議

事
頃
。
記
錄
完
妥
後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把
它
詳
加
檢
定
、

評
價
與
妥
善
保
管
。

會
談

紀
錄
必
須
妥
著
保
密
，

除
與
受
助
者
服
務
有
關
的
專
業
入
員
必
要
時
參
閱
外
，
應
盡

量
避
免
資
料
外
潰
。
這
也
就
是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保
密
職
責
所
在
。



為
命
令
停
今
中
，
令
命
令
令

ψ
咖
命
令
已
?
中
亭
，
醋
。
兮
兮
來
中
多
，
令
兮
兮
兮
品
。
悔
。
品
，
亭
亭
兮
兮
亭
亭

ψ咿
咿
兮
兮
兮
兮
學
兮
，
峙
。
兮
兮
兮
兮
兮
兮
冷
冷
兮
兮
兮
兮
兮
兮
兮
兮
亭
，
峙
。
中
心
。

e咿
咿
品
，
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對
組
織
犯
罪
之
預
防

是冬

i色

揮

兮
兮
兮
亭
亭
亭
亭
兮
兮
。
峙
。
中
中
學
。
峙
。
咿
咿
中
*
兮
兮
兮
亭
亭
亭
亭
亭
令
，
峙
。
品
。
中
兮
兮
兮
，
峙
。
亭
亭

ψ咿
咿
悔
。
兮
兮
兮
心
。
兮
兮
亭
亭
亭
4
4
4學
冷
冷
冷
亭
，
咿ψ咿
咿
中
冷
冷
冷
旁
，
中
中
學
為φ

~ 

τ2 

我
關
由
農
設
社
會
邁
向
工
業
社
會
，
人
們
物
質
慾
望
增
高
而
徒
羨
慕
虛
榮
，
社

會
倫
理
道
德
觀
念
亦
日
趨
淡
縛
，
加
之
「
自
掃
門
前
雪
，
莫
管
他
人
瓦
上
霜
」
之
生

活
哲
學
與
工
業
社
會
之
個
人
主
義
形
成
畸
形
之
結
合
，
造
成
大
家
對
社
會
公
益
漠
不

關
心
，
抑
且
仙
現
只
求
明
析
保
身
之
反
公
益
趨
向
，
結
果
社
區
居
民
未
能
發
揮
社
區

‘

發
展
中
守
望
圳
助
之
精
神
，
以
致
背
小
利
用
社
區
淡
薄
關
係
之
心
理
，
而
得
心
順
手

進
行
其
犯
罪
打
為
o

今
犯
罪
間
組
隨
著
社
會
之
工
業
化
而
念
為
猖
薇，
而
且
其犯
罪
技
倆
亦
由
單
純

之
個
人
犯
卵
，
轉
變
為
高
度
分
工
之
有
組
織
犯
罪
，
於
此
情
況
干
，
對
有
組
織
犯
罪

如
不
預
防
於
先
，
防
範
於
未
然
，
則
符
其
發
展
成
型
之
後
，
再
來
想
盡
辦
法
予
以
抗

制
，
則
甚
為
川
蹤
，
拉
特
引
述
高
度
工
業
化
社
會
所
產
生
之
有
組
織
犯
罪
之
特
徵
與

形
態
，
以
及
加
血
仇
區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對
犯
罪
預
防
之
成
殼
，
以
期
對
我
將
來
預
肪

及
抗
制
組
織
圳
叫
去
昕
助
益
。

二
、
有
組
織
犯
罪

犯
罪
之
活
動
，
一
駛
而
言
，
均
是
多
人
合
作
之
結
果
，
然
此
所
謂
之
有
組
織
犯

一 12 ---

罪
，
並
非
指
某
些
人
偶
然
結
合
在
一
起
提
事
犯
罪
，
或
原
來
沒
有
共
同
犯
罪
之
意
思

，
因
偶
然
因
素
促
使
他
們
共
同
犯
罪
。

甘
肅
組
攏
犯
罪
特
徵

ω
一
軍
犯
罪
人
結
合
犯
罪
之
目
的
，
是
為
了
利
盎
。
在
某
些犯
罪
而
言
，
他
們

之
結
合
是
比
較
永
久
性
的
，
且
有
時
持
續
機
+
年
之
久
。

ω
此
犯
罪
組
織
之
權
力
，
集
中
於
→
人
或
少
數
人
手
墓
。

ω
集
寡
基
金
充
當
犯
罪
組
織
行
當
之
資
本
。

ω
此
犯
罪
團
體
之
組
織
，
包
括
勞
力
分
工
、
責
任
義
務
之
分
搶
、
職
掌
之
專
門

化
。
某
些
團
體
專
精
某
一
形
態
之
犯
罪
，
然
亦
有
些
一
團
體
之
犯
罪
本
質
是
多
目
棋
的

'
且
其
所
提
事
之
犯
罪
活
動
都
能
獲
取
大
量
之
金
錢
。

ω
擴
展
及
獨
佔
之
趨
向•. 

犯
罪
組
織
從
事
之
犯
罪
活
動
超
越
他
們
設
有
總
部
之



州
悶
，
於
此
前
間
內
知
事
犯
罪
旺
取
得
犯
罪
之
獨
佔
勢
力
。
必
要
時
志
不
如
山
忱
地

的
叫
周
謀
殺、
爆
炸
、

以
及
使
用
其
他
暴
力
之
中
力
式
消
滅
競
爭，
照
例
滿
心
相
祥
、

說
服
那
些
可
能
的
被
害
者
及
執
打
他
們
之
命
令
。
有
時
大
鼎
糢
加
眾
集
問
亦
卅
址
(

串
戶
r'
，E

州
地
院
請
來
槍
不
為
他
們洞
開
汁，
放
運
用
k
f種
t
f段
使
他
們
犯
罪
士
被
煮
山
川
頁
為
悶

棍
肉
。

的
採
取
一
此

，
…措施
保
誰
還
算
問
及
防
衛
他
們
犯
罪
活
動
之
被
干
帳
。
此
梢
施
包

括
安
啡
與
醫
化
、

律
師
、

政
客
、

法
官
、

警
察
以
及
其
他
有
影
響
力
之
人
保
拘
聯
繫

'

並
使
用
賄
船
等
其
他
腐
化
手
段
以
獲
取
政
治
之
利
益而
避
免
被
逮
捕
及
被
處
罰
。

的
建
立
組
織
犯
罪
之
行
為
現
則
、

政
策
、

特
意
經
營
之
管
理
中
刀
法
，
著
重
紀
律

、

效
率
、
服
從
、
忠
心
及
其
同
保
諦
。

嚴
格
執
行
所
定
之
現
則
並
嚴
懲
違
姐
者
。

ω
審
慎
計
劃
以
減
少
冒
險
，

並
求
得
犯
罪
最
大
成
功
可
能
性
。
(
註
一
)

叫
犯
罪
紡
織
之
結
合
，
係
以
法
律
為
他
們
之
公
敵
。

叫
在
某
些
地
服
內
控
制
賭
博
、
焰
技
、

販
賣
私
酒
。

的
犯
罪
組
織
與
合
法
商
業
機
構
發
生
聯
繫
、

密
切
合
作
。

由
上
述
有
組
織
犯
罪
之
特
徵
'
可
知
其
與
現
代
工
業
社
會
中
各
種
合
法
行
業
有

究
(
址
(
間
處
•• 

組
織
、

分
工
、

手
段
專
門
化
、

審
慎
計
畫
、

減
少
冒
險
之
保
證
!
此
均

是
兩
者
成
功
所
利
用
之
芳
法
，
間
是
現
代
工
業
社
會
之
產
物
。

尚
有
組
織
犯
罪
立
形
態
.• 

(
註二
)

ω
組
織
的
集
附
犯
罪

(O
晶
宮
前
旦
。
g

m

O
立
自
古
巴
叩
門可
)•• 

它
包
含
之
犯
罪

諸
如•• 

銀
行
搶
胡
、

拐
謗
、
謀
殺
、

胡
機
、

汽
車
竊
盜
、

貨
車
及
倉
庫
搶
部
、

珠
寶

竊
盜
，
此
乃
為
制
絨
犯
罪
集
團
大
現
模
進
行
之
犯
罪
活
動
。
此
均
巾
強
悍
之
罪
者
如

犯
成
，

他
們
屯
不
猶
疑
使
用
暴
力
的
達
成
他
們
犯
罪
之
目
的
。
仙
們
叭
叭
仙
有
叫
喊
械
、

給
校
、

催
淚
瓦
斯
、
防
彈
哀
、

以
及
一
向
涼
強
力
汽
車
以
為
迅
速
脫
逃
之
用
。
仙
們
有

良
好
紀
律
、
效
率
及
冒
險
性
。
他
們
亦
市
超
越
其
活
動
區
域
以
擴
展
其
犯
罪
活
動，

以
汽
車
為
犯
罪
之
交
通
工
具
，
並
預
先
安
排
地
…
刀
八
叮
散
或
重
聚
。

如
有
一
組
織
竊
盜
集
團
，
址
(
首
腦
為
一
名
前
科
累
累
之
慣
竊
，
把
抑
許
多
什
餘

歲
青
年
，

從
事
有
組
織
之
犯
罪
活
動
。
主
要
以
放
圖
為
根
躁
地
，

每
晚
僱
計
程
車
(

司
機
亦
赴
與
組
織
有
聯
繫
之
人
)
至
聖
北
各
高
級
社
區
行
竊
，
然
後
連
夜
潛
返
蝕
國

，

他
們
不
住
華
北
而
遠
居
說
園
，

乃
為
避
警
芳
之
耳
目
。

ω
勒
索
(
同
R
E
Z

叩
門
戶
口
問
)

•• 

有
組
織
之
犯
罪
集
團
，
利
用
威
嚇
之
力
量
向
合

法
或
不
合
法
之
商
業
強
奪
或
勒
索
。
此
與
其
他
有
組
織
之
集
團
犯
罪
不
同
;
他
們
不

-,- l3 • 

取
也
不
帶
走
，
而
留
附
t一
個
在
此
一
商
業
上
，
仍
讓
商
店
老
板
繼
續
營
業
，

如
同
睏
巖

一
股
仰
靠
主
人
的
血
來
維
生
，
收
斂
財
物
。
自
己
不
花
任
何
代
價
，
而
只
用
威
嚇
及

恐
怖
之
手
股
，

繼
續
從
他
人
之
營
業
獲
取
利
益
。

使
對
方
吋
恐
懼
是
勒
索
之
手
段
，
勒
索
者
經
由
它
而
摘
取
他
的
定
期
收
入
，
勒
索

者
之
組
織
首
先
總
是
以
詐
欺
及
破
壞
對
芳
財物
為
脅
迫
，
然
後
有
鼓
地
說
服
被
害
者
)

，
使
其
在
恐
懼
之
下
照
指
示
去
做
。

勒
索
集
國
通
常
分
成
勞
力
及
勞
心
兩
部
份•• 

勞
力
者
著
手
妨
害
、

打
擊
、

毀
答

、

殘
傷
、
殺
菁
、
搶
胡
、

破
壞
。
勞
心
者
動
用
腦
筋
、

發
佈
命
令
、
教
唆
犯
罪
、

安

排
保
護
專
宜
。
而
高
級
勞
心
份
子
，
只
是
說
計
安
排
如
何
實
現
其
犯
罪
計
創
、
維
持

聲
譽
、

並
一
示
範
些
通
常
技
術
。



不
合
法
營
業
如
指
枝
、
賭
博
、
麻
醉
葵
小
販
、
私
活
販
賣
、
不
合
法
之
金
錢
貸

款
，
往
往
給
勒
來
特
利
諜
，
到
因
他
們
無
法

向
法
律
求
得
保
諱
，
只
好
轉
肉
勒
索
者

求
助
。
於
A
-
l
許
多
照
主
與
勞
工
如
發
生
糾
紛
或
閱
爭
，
則
雙
一
刀
均
聘
請
勒
索
集
團
出

而
代
勞
。

勒
索
者
亦
抑
川
川
刺
用
各
行
業
劇
烈
惡
性
競
爭
時，
乘
隙
而
入
，
於
此
情
況
之
下

二
商
人
只
好
委
請
他
們
撐
掌
問
而
，
有
時
雖
有
合
法
形
式
之
間
而
裝
飾
，
卸
殘
忍
地

使
用
暴
力
及
被
燒
手
段
來
附
誠
競
爭
及
減
價
，
以
維
持
其
在
行
業
中
立
獨
佔
地
位
。

此
外
，
勒
魚
杆
亦
常
抽
身
於
各
行
棠
，
用
各
種
手
段
全
商
人
按
月
繳
納
規
簣
，

以
獲
得
保
護
。
如
何
人
此
拉
紋
保
護
，
則
商
人
將
會
接
到
勒
索
者
之
通
知
，
暗
示
其

定
要
接
受
保
持
。
如
果
此
法
俏
未
能
說
服
一
百
人
，
則
採
用
暴
力
擊
破
其
窗
戶
、

破
壞

商
品
、
歐
打
一
億
抖
，
按後
迫
使
仆
具
有
條
件
地
投
降、
忍
受
、
按
月
繳
費
。

ω
組
合
們
心
如
(
ω百
弘
一
門
旦
旦
白
片
古
巴
有
組
織
犯
罪
集
團
提
供
不
合
法
物
品
，

諸
如
:

麻
醉
心學
、
私
涵
。
不
合
法
服
務
，

諸
如
:

賭
博
、

娟
技
。
在
犯
罪
範
圍
內
，

它
是
一
大
營
業
，

提
供
一
些
大
部
份
所
需
要
及
急
切
要
買
之
東
西
。
他
們
自
有
規
定

營
業
程
序
，
油
市
山
總
部
指
揮
執
行
，
不
用
暴
力
而
達
到
寬
(
目
的
。

組
合
犯
罪
之
仰
、
袖
，
通
常
在
社
會
上
有
其
重
要
地
位
，

且
甚
受
人
們
之
尊
敬
，

他
們
住
於
城
市
前
級
住
宅
眩
，
所
交
往
皆
是
工
商
界
士
紳
名
流
，
參
加
最
好
的
社
團

，
常
為
社
會
必
論
及
社
區
計
劃
出
錢
出
力
，
因
此
組
合
犯
罪
與
制
織
集
團
犯
罪
不
同

•• 

因
組
合
犯
罪
不
川
暴
力
去
搶
掠
財
物
及
被
害
者
。
組
合
犯
罪
與
勒
索
者
亦
有
不
同

•• 

因
勒
眾
總
是
附
前
於
營
業
者
，
然
後
用
恐
嚇
手
段
令
對
中
刀
付
款
。

三
、
有
組
織
犯
罪
在
此
代
杜
會
滋
長
之
因
素

有
紡
織
犯
罪
，
經
常
利
用
政
治
集
闊
的
誰
以
逃
避
刑
宜
，
諸
如
@
運
用
各
種
方

法
勵
誘
被
害
人
不
要
出
庭
作
證
，
亦
不
要
肉
法
院
追
究
，
這
些
中
刀
法
包
括
勸
說、
歸

還
贓
物
、
補
償
損
失
、

聯
絡
感
情
，
使
用
詭
計
與
謀
役
，
@
利
用
警
察
囑
咐
被
害
人

不
要
報
案
，
如
已
報
案
，
則
不
要
說
實
話

，
@
勸
檢
察
官
不
要
起
訴
，
如
，
定
要起
訴

，
則
不
要
提
出
什
麼
有
力
證
諜
，
因
證
據
不
足
，
則
可
判
決
無
罪
，
@
勸
法
院
推
事

判
決
無
罪
，
@
勸
監
獄
職
員
提
早
予
以
辦
理
假
釋
。
(
註
三
)

在
我
關
社
會
中
，
有
組
織
之
犯
罪
，
以
竊
盜
組
織
居
首
，
而
精
益
相
職
之
所
以

能
夠
存
於
現
代
社
會
乃
因
.. 

@
社
區
散
漫
無
組
織
，
人
際
關
係

淡
薄
。
@
受
害
者
對

追
問
其
財
物
比
伸
張
正
義
更
具
興
趣
，
如
於
報
上
常
見
許
多
被
心
沿
著
登
報
懸
賞
尋
物

。
@
部
份
執
法
者
受
賄
而
予
以
庇
護
。
@
工
商
業
界
願古
銷
贓
。
@
律
師
為
賺
錢
，

關
以
北
(
辦
才
及
可
能
之
策
略
為
竊
盜
組
織
辯
護
。

-H 一

在9

、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預
防

竊
益

組
織
犯

罪
之
成
效

民
間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，
正
是
發
揚
社
區
發
展
之
精
神
，
促
成
社
會
之
共
間
力
量

'
來
配
合
政
府
之
施
政
，

協
助
維
護
社
會
治
安
，
以
彌
補
響
力
之
不
足
，而
且
符
合

民
間
之
需
要
，
社
義
深
長
，
質
為
當
前
社
區
預
肪
犯
罪
之
重
要
一
器
。

目
前
推
展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，
乃
先
輔
導
公
寓
或
社
區
僱
用
「
巡
守
員
」
，
然
後

漸
使
民
間
力
量
組
織
起
來
，
合
法
化
、

健
全
化
;

並
在
巡
守
區
建
立
守
望
崗
哨
，
與

管
區
分
局
或
派
出
昕
之
間
，
建
有
聯
絡
線
，
遇
有
緊
急
情
況
，
警
」
力
可
隨時
支
援
，

此
在
警
力
不
足
地
區
及
現
代
工
業
社
會
與
公
寓
社
區
桔
榷
干
，
對
防
範
犯
罪
有
莫
六

立
功
能
。



根
撩
華
北
市
松
山
分
局
之
調
查
報
告•. 

松
山
區
質
施
民
間
守
望
巡
邏
工
作

，
第

-
期
地
區
共
有
五
千
三
百
一
+
九
戶
，
三
萬
五
千
五
百
九
十
八
八
口
中
，
以
每
晚
那

五
十
五
戶
劃
成

一
過
守
區
，
所
花
費
用
自
各
戶
分
擔
，
起
守
口
貝
白
天
守
望，
夜
間
越

邏
，
廿
四
小
時
都
有
人
輪
流
工
作
，
勘
定
巡
邏
路
線
，
加
強
巡
逃
勤
務
，

形
成

一
道

嚴
密
的
警
察
勤
務
網
，
實
施
以
來
，
他
們
除
注
意
防
盜
外
，
並
負
防
火
、
防
颱
及
保

持
環
境
衛
生
之
主
任
;
此
種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缸
行
念
徹
底
，
各
種
犯
罪
尤
其
是
竊
盜

組
織
察
件
，
亦
將
相
對
的
減
少
到
最
低
限
度
。
放
松
山
分
局
之
統
計
•• 

在
預
肪
竊
盜

中
刀
面
.. 

六
十
二
年
七
、
八
兩
月
(
尚
未
質
施
守
望
相
助
之
前
)
松
山
分
局
全
轄
區
發

生
竊
盜
察
件
廿
七
件
，

其
中
有
十
三
件
發
生
在
第
一
期
試
辦
區
域
;
而
自
六
十
二
年

九
、
十
兩
月
(
已
實
施
守
望
相
助
)
全
分
局
轄
區
發
生
竊
盜
察
二
件
中
，
第
一
期
試

辦
區
九
月
份
發
生
兩
件
，
而
十
月
份
則
沒
有
發
生
。

由
松
山
區
第

一
期
試
辦
民
間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，

成
款
一
良
好，
且
大
安
是
歸
明
山

最
近
二
個
月
內
均
未
發
生
重
大
犯
罪
及
「
大
搬
家
」
之
竊
盜
組
織
案
件
;
甚
且
於
此

短
暫
期
間
內
，

松
山
民
生
社
區
反
建
成
區
的
逃
守
員
於
夜
間
越
邊
時

，
並
智
遺
訓
兩

名
竊
賊
移
送
法
辦
。
由
此
可
見
守
望
相
助
運
動，確
質
符
合
人
民
之
需
要
，
白
人
品

主
動
參
與
，

發
揮
民
間
力
量
，

協
助
地
芳
維
護
治
安
，
是
預
防
竊
盜
組
織
犯
罪
重
要

措
施
之
一
，
值
得
擴
大
推
展
。

五
、
結
語

社
區
發
展
之
新
動
肉
，
強
調
配
合
人
民
需
要
，
促
使
人
民
主
動
參
與
泣
各
方
面

整
體
性
配
合
，
以
求
人
的
最
高
發
展
。
因
為
在
現
代
工
業
社
會
愈
現
實
，
則
人
情
念

淡
薄
，
入
民
不
正
確
之
偵
值
觀
念
導
致
「
民
慾
黨
心
」
而
從
發
各
種
旭
界
;
而
知
上

昕
述
，
當
前
之
犯
罪
新
形
態
已
趨
向
於
有
組
織
之
犯
罪
，
如
社
區
未
能
發
揮
敦
親
睦

誨
，
守
望
相
助
之
精
神
，
則
無
法
抗
制
有
組
織
犯
罪
在
我
社
會
之
蔓
延
滋
長
。
因
此

如
何
加
強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之
全
問
質
施
，
以
期
重
整
道
德
，
使
民
眾
揖
棄
「
閥

哲
保
身
」
之
自
私
觀
念
，
進
而
達
到
跤
病
相
扶
持
，
且
難
相
救
助
，
敬
老
慈
劫
，
和

睦
相
處
，

並
主
動
勸
導
社
會
不
良
份
子
，

犯
界
少
年
民
少
年
處
犯
，
改
悔
向
善
，
使

社
區
每

一
份
子
均
有
主
動
積
極
參
與
社
區
預
防
犯
罪
之
強
烈
社
區
意
識
及
守
望
相助

之
精
神
。

此
外
，
整
飲
政
風
，

使
有
組
織
犯
罪
無
怯
得
到
政
治
集
間
之
庇
護
，

並
令
有
關

攤
檔
積
極
調
查
犯
罪
組
織
之
寶
除
狀
況，
逮
捕
其
首
領
及
重
要
幹
部
，

然
重
要
的
仍

E
A在犯
罪
發
生
時
或
伯
查
時
，
民
山
定
要
與
治
安
機
關
充
分
合
作
，
才
能
使
作
惡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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脊
小
在
正
義
力
量
之
前
，

無
所
遁
形
，

以
維
護
社
會
安
寧
。

故
A寸
，
刑
事
政
策
中
防
衛
社
會
、

預
防
犯
罪
之
措
施
，

許
政
府
或
民
闊
少
數
人

所
能
為
，

必
讀
靠
社
會
各
階
層
人
士
之
共
同
參
與
協
助，
積
極
地
發
現
問
屆
及
解
決

芳
法
、
克
服
困
難
，
經
由
整
體
性
有
計
劃
、

有
效
建
設
性
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來
推

除
社
會
病
態
，

加
速
社
會
之
進
步
，

預
防
犯
罪
之
發
生
，

進
而
保
川
人
對
社
會
和
諧

、

繁
榮
、

樂
利
之
先
活
，

建
立
一
例
現
代
化
的
社
會
。

附
註

註
一.. 

參
閱
H
N
O
L
而
且
﹒
。
﹒
口
。
芷若
已
于

凸
旦
旦
戶
口
。]
o
m
M
J
H
U

H
S
﹒
]
臼

註
二.• 

罔
註

一
，
第
一
五
二
頁
。

註
一
二.. 

徐
聖
熙
諜
犯
罪
學
原
帥
一
上冊
第
二
二
七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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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省
年
來
因
工
商
企
業
不
斷
進
步
，
社
會
的
延
艷
，
已
從
農
業
社
會
走
向
工
業

社
會
。
在
此
蛻
變
期
間
，
農
業
社
會
的
保
守
習
性
，
若
不
能
有
計
畫
的
善
加
誘
導
，

必
將
造
成
社
會
問
題
，
阻
再
了
社
會
建
設
的
進
步
。
社
區
發
展
是
間
結
合
政
府
與
社

會
民
間
各
芳
面
的
力
量
，
共
同
推
行
訣
施
，
改
善
叫
民
眾
生
活
，
消
誠
貧
窮
與
髒
亂
，

幫
助
經
濟
成
長
，
促
進
社
會
建
設
的
有
效
途
徑
。

本
市
社
區
發
展
是
以
社
會
運
動
芳
式
來
推
行
，
其
目
的
在
啟
發
民
眾
自
動
、
自

發
、
自
治
的
精
神
，
貢
獻
民
間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，
配
合政
府
行
政
措
施
，
予

以
辦
理
，
其
步
驟
乃
就
市
內
自
然
形
成
的
部
落
，
選
擇
環
境
衛
生
最
差
，
民
家
生
活

最
貧
困
的
地
區
，
優
先
列
入
計
畫
辦
理
，
自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開
始
，
依
照
省
頒
社
區

發
展
十
年
計
畫
，
現
定
一
般
民
蒙
社
區
三
十
二
個
，
軍
眷
社
區
三
十
個
，
共
計
六
十

三
個
社
區
，
分
年
實
施
，
己
於
六
十
二
年
度
全
部
揖
前
完
成
。

且
作
程
序

L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項
多
目
標
的
綜
合
業
務
，
文
是
一
項
創新
工
作
，
法
令
章
則

皆
無
當
現
可
循
，
為
了
集
思
廣
義
，
使
於
工
作
研
究
聯
繫
，
本
市
除
自
建
設
、
衛
生

、
教
育
、
社
會
等
單
位
之
主
辦λ
員
集
中
社
會
局
聯
合
辦
公
，
免
除
公
文
會
辦
往
返

費
時
之
周
折
，
同
時
、
減
少
功
過
推
議
之
弊
端
，
實
施
以
來
，
確
能
提
高
工
作
時
，
發

揮
團
隊
精
神
。
拉
將
聯
合
辦
公
程
序
列
表
於
后
，
供
作
參
考
。

拉長

!幹員發輩輩社
予|一|事會展社會

l 總委區長
」

小作
運

主工

行

放

市|定
賦

;兄

之馬

元，

-:l­
ø 

決

主衛

辦生

入局

一上」一
衛 11 衛
生 1 1 生
指 11 工
導 1 1 程

立
l

區是
|辦設

|人局

生 11 建
產 1 1 築
福 1 1 工
利 11 程

「一一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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丸
社
區
建
設
最
感
困梭
的
工
作
就
是
拆
除
違
章
建
築
'
和
私
有
土
地
的
使
用
，

因
闢
係
私
入
利
益
，
最
能
發
生
糾
紛
，
→

ι般
政
府
建
設
工
程
使
用
私
有
土
地
，
其
工

程
費
數
目
十
萬
元
者
，
補
償
費
則
要
超
過
工
程
費
十
倍
八
倍
不
止
。
但
社
區
建
設
工

程
是
一
切
峙
自
由
社
區
居民
提
供
，
無
任
何
補
償
，
所
以
在
選
定
社
區
時
，
須
先
推
請

熱
心
公
益
有
領
導
能
力
之
地
芳
公
正
人
士
，
組
織
社
區
籌
建
小
組
，
協
調
社
區
居
民

間
意
，
無
條
件
拆
除
進
建
，
提
供
公
共
設
施
之
土
地
，
繳
納
工
程
配
合
款
，
並
提
出

社
區
興
建
同
意
申
請
社
會，
(
格
式
另
刊
)
予
以
保
詣
，
始
准
其
成
立
社
區
，
然
後
，

再
由
社
區
籌
建
小
組
召
開
社
民
戶
長
會
議
，
選
舉
社
區
理
事
九
至
十
一
人
，
成
立
社

區
理
事
會
及
各
有
關
工
作
小
組
。
同
時
辦
理
社
區
調
查
，
建
立
個
案
，
進
而
根
柚
版
社

行

l
一
封
峭
用
一

l

一
綜
合
業
務
一
|



區
居
民
迫
切
需
要
，

擬
訂
工
作
計
畫
，

建
設
藍
閥
，

和
配
合
欽
的
籌
募
計
畫
，

提
經

社
區
戶
長
會
議
審
查
通
過
後
，

交
付
理
事
會
執
行
。

高
雄
市
×
×
年
度
興
建
社
區
同
意
申
請
書

一
、
區
里
別

三
、
社
區
名
稱•. 

三
、

社
區
面
積
•• 

平
芳
公
尺
。

四
、

社
區
人
口•• 

L
戶
數
:
1
人
數
3.

貧
民
戶
數
4
.貧
民
人
數•• 

五
、

工
程
項
目.• 

(按
實
際
需
要
列
報
)

六
、

社
區
主
要
罔
意
專
項.. 

L
公
共
工
程
費
願
負
擔
繳
納
百
分
之
卅
配
合
款
。

1
公
共
工
程
需
要
時
須
發
動
社
區
義
勞
人
力
配
合
辦
理。

1
願
接
受
政
府
人
員
指
導
推
行
家
戶
及
婦
幼
衛
生
教
育
。

ι
願
接
受
政
府
人
員
指
導
推
行
國
民
生
活
須
知。

丘
願
無
條
件
自
動
拆
除
抵
觸
巷
道
工
程
之
一
切
障
磚
物
。

6
.願
提
供
公
共
設
施
土
地
，

並
負
責
解
決
地
方
上
一
切
糾
紛
。

1
願
發
動
社
區
住
戶
經
常
清
掃
巷
道
水
溝
保
持
永
久
措
潔。

。扎
不
乘
機
興
建
違
章
建
築
。

9
.

不
抵
觸
都
市
計
畫
。

m
遵
照
過
定
組
織
社
區
理
事
會
及
各
項
組
織
發
揮
自
治
精
神
。

社
區
代
表

績
名
蓋
章

月

日

3.

有
關
工
程
配
合
款
之
負
擔
，
每

一
社
區
多
達
數
十
萬
元
，

不
論
社
區
居
民
如

何
合
作
，

總
會
有
些
一
許不
是
因
家
庭
貧
困
無
力
繳
納
，
就
是
故
意
刁
難
，
不
顧
繳
納

，
此
種
情
形
，

最
易
引
起
居
鼠
爭
議
，

如
不
妥
善
解
決
，

亦
可
因
小
失
大
，

造
成
料

紛
，

木
市
對
此
類
情
事
處
理
，

是
將
收
起
之
配
合
款
交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先
行
專
戶
存

儲
，

至
工
程
全
部
結
束
時
再
提
出
支
付
，
由
昕
生
之
利
息
，

代
為
繳
納
事
後
一
冉
說服

其
補
繳
，
確
質
貧
窮
無
力
繳
付
者
，

則
由
理
學
會
尋
樂
報
請
市
府
代
為
繳
付
。

ι
理
事
會
是
推
動
社
區
工
作的
原
動
力
，

組
織
如
不
健
全
，
說
無
法
求
得
工
作

的
效
能
，

本
市
對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輔
導
工
作
，

是
謀
取
嚴
加
督
導
和
優
予
獎
勵
。

ω
社
區
理
事
會
於
年

，度
關
始
負
責
攪
訂
工
作
計
畫
，

提
經
戶
長
會
議
通
過
後

，

即
按
照
進
度
切
質
執
行
。

ω
社
區
理
事
會
會
議
最
少
兩
個
月
舉
行

一
次
，

檢
討
工
作
執
行
情
形
，

開
會

時
政
府
派
員
列
席
指
導
，

對
政
府
有
所
要
求
專
項
，

益
量
當
場
予
以
解
決
，
不
必

再
以
公
文
請
示
，

俾
提
高
其
對
會
議
之
興
趣
與
信
心
。

ω
年
度
結
束
進
行
考
核
，

成
果
優
異
者
，

即
予
精
神
或
物
質
之
獎
勵
。

立
一
、
社
區
成
采

付
木
市
現
劃
的
六
十
二
個
社
區
，

已
於
六
十
三
年
度
全
部
提
前
建
設
完
成，
計

受
盎
戶
二
三
、

二
四
二
戶

(
一
殷
社
區
一
一
、

九
。
一
九
戶，
軍
眷
社
區
→
一
、

三
三

七
戶
)
總
共
一
一
八
、

三
六
二
人
。

M
H基
礎
工
程
建
設
計
完
成

L
新
建
巷
道
三
O
九
、

五
三
八
平
芳
公
尺
。

一 17 一

么
新
建
排
水
溝
八
六
、

六
O
七
公
尺
。

1
新
建
廁
所
三
、

五
四
O
座
。

ι
浴
室
一
、

六
九
四
座
。

巴山
舖
裝
社
區
自
來
水
幹
線
一
七
、

一
八
三
公
尺
。

趴
補
助
新
建
圍
牆
一
三
、

九
一
先
入
公
尺
。

7
.

建
合
作
社
三
處
。

口
比
新
建
托
兒
所
三
所
。

Q
U新
建
活
動
中
心
一
O
W也
供
十
九
個
社
區
使
用
。

叩
新
建
小
型
公
園
七
處
供
十
八
個
社
區
合
用
。



日
新
建
兒
童
樂
園
八
處
供
十
入
個
社
區
合
用
。

的
開
共
計
使
用
經
費
咒
七
、
八
五
九
、
丸
。
八
一
兀

L

政
府
動
用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三
七
、
去
一
二0
、
六
九
0
元
。

1
社
臣
民
蒙
配
合
款
二
。
、
三
三
九
二
二
八
元
。

四
、
工
作
按
討

本
市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係
依
據
中
央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揖

定
，
與
華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畫
，
及
斟
對
地
芳
實
際
情
況
辦
理
，
實
施
以
來
，

市
民
普
遍
響
應
，
加
以
各
有
關
單
位
工
作
人
員
的
密
切
配
合
，
可
謂
成
果
豐
碩
，
拉

經
檢
討
、
雖
有
甚
多
優
點
值
得
繼
續
發
揚
，
但
亦
有
不
少
缺
點
，
亟
待
改
進
。

付
優
點•• 

L

本
市
已
發
展
六
十
二
個
社
區
，
受
益
民
眾
已
達
十
一
萬
人
以
上
，
佔
全
市
人

口
百
分
之
十
二
，
民
眾
貢
獻
的
財
力
、
物
力
數
量
已
超
過
姐
定
要
求
，
為
社
區
建
設

表
現
了
自
動
自
發
精
神
。

2
.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涉
身
政
府
氏
、
財
、
教
、
建
、
衛
、
警
、
社
等
各
部
門

，
非
任
何
部
門
可
以
單
獨
有
效
推
行
，
本
市
採
取
聯
合
辦
公
芳
式
，
發
揮
整
體
觀
念

，
團
隊
精
神
，
對
工
作
效
率
之
提
高
，
甚
有
幫
助
。

3
.依
社
區
居
民
之
迫
切
需
要
擬
訂
計
畫
建
設
，
可
啟
發
山
民
眾
自
動
、
白
發、
自

洽
精
神
。

ι
社
區
發
展
歷
年
來
，
社
區
居
民
自
動
拆
除
抵
觸
巷
道
建
設
之
房
屋
況
百
六
十

餘
棟
，
均
無
任
何
補
償
。

丘
未
建
社
區
前
興
建
之
公
廁
，
缺
乏
管
理
，
文
無
保
養
經
費
，
做
爛
髒
失
影
響

環
境
衛
生
，
經
劃
定
社
區
後
將
興
建
公
周
之
補
助
費
，
改
為
補
助
標
準
化裳
槽
，
九

請
寒
之
住
戶
而
無
廁
所
者
，
予
以
補
助
，
鼓
勵
其
自
建
廁
所
，
同
時
把
浴
室
亦
一
併

建
好
，
比
建
公
廁
還
節
省
經
費
，
真
正
改
善
了
環
境
衛
生
和
家
戶
衛
生
。

趴
協
助
社
區
成
立
合
作
社
，
辦
理
消
費
業
務
外
，
並
推
廣
家
庭
副
棠
，
響
應
謝

主
席
客
廳
卸
工
廠
之
號
召
，
增
加
社
區
財
富
，
消
誠
貧
窮
。

門
九
社
區
建
設
公
共
工
程
由
市
府
代
為
發
包
辦
理
，
為
防
商人
偷
工
誠
料
，
本
府

將
工
程
所
需
之
材
料
交
由
社
區
監
管
，
水
府
與
社
區
分
別
派
員
會
同
監
工
，
工
程
採

分
層
檢
查
制
，
完
工
後
未
經
社
區
驗
收
通
過
，
本
府
不
予
付
款
。

M
H缺
點
﹒
.

L
社
區
發
展
之
真
正
意
義
，
部
份
氏
家
缺乏
正
確
認
識
，
因
之
有
存
依
賴
心
理
，

處
處
要
求
政
府
補
助
者
。

1
部
份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尚
未
充
合
利
用
。

3
.社
區
理
事
多
因
自
身
工
作
繁
忙
，
不
能
兼
顧
社
區
工
作
，致
有
部
份
社
區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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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會
不
能
按
期
舉
行
會
議
。

4
.社
區
日
漸
增
加
而
區
公
昕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λ

員
皆
為
兼
辦
業
務
，
不
能

經
常
輔
導
社
區
，
容
易
使
社
區
疏
于
形
式
。

1
部
份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尚
未
蝶
理
恕
。

五
、
結

論

社
區
發
展
在
於
謀
求
惱
此
生
活
的
改
善
，
增
加
關
民
財
富
，
消
誠
貧
窮
，
是
社

會
福
利
建
設
的
重
要
一
環
，
木
市
自
1
十
五
年
度
開
始
推
行
，
數
年
以
來
，
承
社
會

各
芳
面
之
協
助
合
作
，
市
)
民
熱
烈
倪
合
學
廳
，
已
粗
兵
成
效
，
但
距
達
成
安
和
樂
利

的
社
會
建
設
理
想
，
抓
起
非
市
遙
遠
，
，
今

後
話
以
工
作
經
驗
之
得
失
，
隨
時
檢
討
，
力

求
改
進
，
務
使
這
項
一
順
利
入
擎
的
工
作
，更
有
成
效
。



臺
南
縣
教
、
有
芥
推
行
社
會
服
務
清
除
K
股
-
綁
篤-
m社
區
之
髒
亂
簡
介

產
南
縣
教
育
界
利
卅
龐
大
教
育
人
力
資
源
，
投
資
於
最
富
有
位
謊
，

消
除
髒
亂

的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，
在
轄
下
卅
一
鄉
鎮
中，
先
行
擇
定
七
股
、

玉
井
、

4惡
化
及
學
甲

等
四
鄉
鎮
為
質
驗
區
，

並
指
定
區
內
的
閩
中
或
間
小
為
推
行
中
心
。

經
南
縣
府
指
定
消
除
髒
吼
質
驗
悶
的
七
股
鄉
，
是
指
定
篤
加
及
大
文
兩
例
闢
小

並
設
執
行
小
組
去
推
行
。

然
七
股
鄉
篤
加
社
區
，

是
六
十
至
六
十
二
年
止
，
一
連
參
加
新
興
起
及
維
護
社

區
，

遠
獲
三
年
全
省
第
一
名
之
榮
譽
，
因
此
，
此
次
再
配
合
篤
加
國
小
，

自
六
十
二

年
五
月
十
于
1
日
起
徹
底
質
搞
清
除
髒
亂
工
作
至
本
(
六
十
三
)
年
一
月
底
完
成
，
已

收
到
「
美
而
艷
」
的
放
果
，

篤
加
社
區
已
變
成

「
登
攀
造
極
」
之
美
景
，

涉
足
境
地

，

柳
綠
花
紅
，
鳥
語
花
荐
，

宮
室
壯
麗
，

留
戀
忘
返
。
拉
略
介
篤
加
國
小
推
行
袖
、
激

時
柳
亂
篤
加
質
驗
區
叫
峽
工
作
計
畫

木
計
畫
乃
進
照
省
府
…
謝
主
席，
對
加
強
推
行
環
境
衛
生
，
掃
除
髒
亂
之
指
示
及

書
商
縣
消
除
髒
亂
實
驗
…
怕
他
域
工
作
計
盡

而
訂
定
，
其
目
標
可
達
到•• 

@
推
行
學
校
環

境
衛
生
改
善
教
育
環
境
增
進
兒
童
健
康
，
@
運
用
學
校
與
社
會
教
育
力
量
，

改
善
社

會
生
活
環
境
，
增
進
氏
家
健
康
，
@
培
養
氏
眾
公
德
觀
念
，
消
滅
髒
亂
來
源
，
美
化

村
里
社
區
，
進
而
推
廣
至
普
遍
，
期
以
造
成
一
個
乾
淨
寧
遍
的
社
會
。

工
作
執
行
小
組
之
組
織
，
巾
國
小
校
長
為
召
集
人
，

鄉
公
昕
民
政
訊
、

民
眾
服

路
分
社
幹
寧
、

派
出
所
警
院
U
叭
聲
、

鄉
農
會
家
政
、

脂
民
亨、
凹
健
會
鼠
、
衛
住
所
護

士
、
稽
本
且員
、

篤
加
村
村
長
、
代
表
、

村
幹
事
及
篤
加
國
小
全
體
教
職
封
為
執
行
小

組
人
員
，
一
共
竹
人
。
男
外
組
織
學
生
小
組
，
扎
扎

〈
計六
十
人
，
分
配
在
全
村
十
二
鄰

臺
南
韓
、
占
股
區
通
﹒
詞
頁
﹒
﹒
劉
玉

章

中
去
工
作
。

木
消
除
髒
亂
，

所
需
經
費
新
莖
幣
咒
萬
元
，
由
臺
南
縣
政
府
專
款
補
助
，
如
不

足
可
由
地
芳
籌
足
財
源
，
徹
底
去
執
行
質
施
。

其
工
作
進
度
分
述
於
下.• 

@
慨
定
工
作
計
畫
，
召
關
座
談
會
，
成
立
執
行
工
作

小
組
(
六
十
三
年
五
月
間
完

成
)
，
@
封
閉
吋
姊
會
靚
研
工
作
要
點
與
目
的
，
繪
製

社
區
平
面
圖
，
參
加
村
民
大
會
宣
傳
，
技
計
髒
亂
調
查
表，
家
戶
髒
亂
調
查
，

槃
整

調
查
表
，

召
開
家
長
委
員
會
研
討
實
施
辦
怯
，
拍
攝
髒
亂
現
場
附
片
，
(
六
十
二
年

六
月
間
完
成
)
，
@
社
區
道
路衛
生
的
侃
，

家
庭
訪
問
(
家
戶
們
人
約
生
之
指
導
)
，

通
學
路
舖
柏
油
之
計
畫
(
箭
公
所
撥
款
補
助
)
，
學
技
花
園
之
改
善
，
制
宜
公
園
土

壤
之
改
善
，

申
請
可
可
椰
子
，
家
睦
訪
問
(
七
月
間
完
成
)
，

@
書
寫
標
語
，

就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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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境
衛
生
之
整
理
，
參
加
座
談
會
(
縣教
有
局
長
主
持
)
入
月
間
完
成
，
@
研
討
髒

亂
根
源
及
解
決
芳
法
，

種
植
裕
樹
及
可
可
椰
子

，
(
學
校
操
場
兩
邊
種
榕
樹
，

學
生

通
學
路
兩
邊
種
椰
子
)
，
召
開
木
工
作
執
行
小
組
座
談
會
，
家
庭
訪
問
，
設
計
家
戶

髒
亂
成
果
評
分
表
，
噴
洒
農
藥
(
季
節
性
之
蜘
蛛
、
蚊
子
用
農
藥
噴
洒
)
，

質
施
成

果
考
評

(依
評
分
表
按
戶
逐
項
考

P
J
)，
公
園
之
綠
化
美
化
(
九
月
間
完
成
)
，
@

公
共
場
所
盆
裁
，

假
山
堆
砌
(
公
間
增
砌
假
山
一
座
)
，
種
植
可
可
椰
子
(
在
路
旁

牆
內
種
可
可
椰
子
，
加
強
各
位
戶
種
植
命
栽
)
，
繪
製
社
區
美
化
藍
間
，
種
植
榕
樹

及
可
可
椰
子
(
每
家
戶
庭
前
增
值
三
行
恰
相
及
可
可
椰
子
)
，
舉
辦
鄰
戶
觀
蟬
，
通

學
路
舖
柏
油
及
校
門
嚎
講
改
建
(
公
肝
補
助
興
建)
，
去
年
十
月
起
至
木
年
一
月
底

完
成
。
.



驚
加
村
家
戶
成
果
評
分
表
，
以
按
戶
為
一
張
，
其
調
查
欄
有

.• 

家
長
姓
名
、
住

址
、
家
庭
經
濟
、
家
庭
入
敏
、
有
能
力
參
加
工
作
者
，
指
導
老
師
及
指
導
學
生
隊
長

姓
名
等
，
成
果
評
分
項
目
有
:
@
祝
手
台
最
高
分
三
分
，
@
毛
巾
五
分
，
@
牙
刷
四

分
，
@
浴
室
三
分
，
@
屋
內
地
板
十
分
，
@
傢
俱
三
分
，
@
廚
房
用
具
五

分
，
@
牆

壁
瓦
分
，
@
廁
所
咒
分，
@
圍
牆
五
分
，
@
水
溝十
分
，
@
車
棚
二
分
，
@
垃圾
坑

芷
分
，
@
庭
院
十
分
，
@
畜
舍
二
分
，
@
堆
肥
二
分
，
@
草
堆
二
分
，
@
池
塘
二
分

'
@
綠
化
十
分
，
@
花
園
五
分
，
@
菜
園
二
分
，
合
計
一
百
分
。

篤
加
村
消
滅
髒
昂
地
實
驗
區
家
戶
成
果
評
分
以
前
，
分
析
髒
亂
根
源
之
內
容
，
並

提
出
解
決
之
辦
法
，
仍
由
工
作
執
行
小
組
行
之
，
略
述
其
髒
亂
內
容
及
解
決
辦
法
如

下.. 
@
公
廟
內
外
部
之
管
理.. 

內
部
白
，
關
旁
售
貨
店
邱
某
負
責
，
外
庭
由
村
長
雇
工

專
人
管
理
清
掃
，
雇
工
工
資
由
村
辦
公
賞
支
付
，
@
活
動
中
心
及
周
圈
之
管
理

:

中

心
叫
堂
內
部
由
每
日
執
教
的
幼
稚
園
師
生
負
責
，
外
部
臥
雇
工
處
理
，
@
公
園
之
改
善

及
月
眉
袖
之
管
理.. 

公
園
之
改
善
，
由
學
校
設
計
並
配
合
村
民
出
力
完
成
，
公
園
及

月
眉
抽
清
潔
及
維
護
，
雇
工
處
理
，
@
他
樁
髒
物
及
雜
草
之
清
除

•• 

(
A
)幾
乎
昕

有
公
私
池
塘
，
均
有
污
物
或
池
塘
旁
住
戶
傾
倒
之
垃
拔
，
一
竟
成
池
邊
住
戶
負

武
消
除

。

(
B
)
學
校
師
生
協
助
配
合
。

(
C
)
設
置
公
有
垃
圾
箱
。

(
D
)由
村
辦
一
公
處

廣
播
宜
導
，
自
收
宏
殼
。
@
垃
圾
箱
之
設
置
及
垃
故
清
除
•. 

(
A2

)
重
要
角
落
各
置

一
處
，
共
放
五
個
垃
圾
箱
，
(
B
)垃
圾
責
成
七
股
鄉
衛
生
所
定
期
派
員
泊除
。
@

水
濤
之
清
除

•• 

由
各
住
戶
之
範
圍
內
自
己
清
除
，
@
道
路
清
掃

•• 

(
A
)非
住
戶
前

後
之
公
有
道
路
，
由
衛
生
昕
負
責
清
掃
，
(
B
)
巷
路
由
各
住
戶
之
範
間
內
自
行
清

除
。
@
家
禽
畜
立
飼
養.. 
(A) 

一
律
圈
妾
，
不
得
放
飼
'

(
B
)時
常
清
除
糞
便

持
物
，
@
住
戶
之
粉
刷
抽
漆•. 

各
位
戶
脫
經
濟
與
需
要
‘
自
行油
漆
及
粉
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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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何
使
人
人
有
錢
，
社
會
均
富

是可

問
父
在
-
C
N
.
主
教
民
件
主
義

一
議
中
，

會
明
白
地

指
出•• 

「
中
間
的
問
題
患
在
賞
，
貧
則
宜
開
發
資
源
以

求
宮
。
但
平
問
則
宙
的
口
義
，

故
不
是
把
宮
人
打
窮
，

而
是
使
窮
人
同
歸
富
足
，
以
達
均
富
的
理
想
境
界
。
」

像
這
樣

一
個
問
店
的
社
會
，
不
正
是
我
們

一
向
努
力
追

求
，
並
希
望
能
早
日
實
現
的
目
標
嗎
?

行
政
院
長
蔣
經
國
先
生
，
也
以
能
使
「
大
家
普
遍

，
有錢
」
為
行
政
士
的
最
高
目
棋

，
在
政
治
、

經
濟
的
建

設
，

以
及
農
、
工
、
一
商
業
的
發
展
，
做
了
許
多
的
努
力

，
成
效
卓
著
，
其
目
的
不
外
乎
使
百
姓
們
們
們
有
錢
服

，
這
樣
的
計
苦
與
峰
想
，

又
何
管
不
是
淵
源
於

問
父

的
這

一
理
論
呢
?

自
工
業
煎
命
以
來
，
人
類
文
明
逐
漸
轉
肉
工
業
化

，
社
會
結
構
位
迎
地
轉
變
，
而
社
會
之
變
遷

，
促
使
社

會
之
形
態
、

人
鬥
、

聚
落
、

軒
然
景
觀
之
位
遠
都
市
化

，

這
種
現
象
自
戰
俊
尤
為
顯
著
，

舉
世
皆
然
。
由
於
工

業
化
學
致
社
會
的
眩
，

形
成
農
村
偏
帖
，

農
林
經
濟
萎

縮
，

農
村
人
口
流
向
於
工
業
部
市
。
這
曲

一現
象
目
前
已

形
戒
嚴
重
的
都
市
病
嘿
，

帶
來
農
業
的
危
機
，

農
村
的

貧
窮
。
我
們
由
此
略
認
帝
都
市
社
區
發
展
的
重
要
料
，

就
其
木
質
而
言
，
都
市
普
遍
性
和
爆
炸
性
的
成
長
，
除

7
因
為
人
口
的
，
村
然
增
加
以
外，
還
有
鄉
村
地
區
的
做

產
，

就
業
機
會
的
不
佬
，
往
前
水
准
的
偏
低
，
社
會
貧

富
的
不
均
等
因
采
存
在
，

造
成
都
市
的
制
度
負
荷•• 

擁 什

縣

的

f故

擠
、

你
魚
、
逃
難
林
立
、

交
痛
絮
亂
、

疾
病
與
犯
罪
率

一
刊
用
抖
，
價
部
市
發
展
幾
乎
陷
入
一
種
頹
廢
狀
惜
之
巾
。

因
此
，
加
緊
都
市
發
展
建
設

，

消
滅
貧
窮
，

社
會
人
人

均
官
為
一
件
刻
不
容
緩
之
一
亭。

訢
竹
縣
長
林
保
仁
有
鑒
於
此
，
拔
為
的
叫
王
隱
蔣
院

.

長

號
召
，
對
于
新
竹
縣
各
項
地
方
上
的
建
設
與
發
展
，
擬

訂
了

「
人
人
有
錢
，
社
會
均
富
」
的
施
政
芳
針
，
其
中

部
份
的
計
章
中
間
棒
想
已
經
完
成，
也
有
正
在
著
手
、
或

準
俯
著
手
中
的
，
阿
望
在
短
期
內
，

逐
一
的
實
現
，
使

是
縣
的
農

、
工
三
商
各
業
蓬
勃
的
推
展
開
來
，
達
臻
「

人
人
有
工
作

，
人
入
有
錢
賺
」
的
最
高
理
想
目

標
。

新
竹
縣
近
年
來
由
於
人
口
的
大
量
湧
入
都
市
，
使

木
來
有
七
十
多
萬
的
人
口
，
流
失
了
十
餘
萬
，

約
佔
總

人
口
數
的
七
分
之
一
，
目
前
祇
臉
六
十
一
萬
的
人
口
，

根
據
調
在
得
知
，

新
竹
縣
國
民
小
學
六
十
二
年
度
縮
減

了
四
十
五
班
同
于
生
，
約
三
千
人
，
其
情
形
之
躍
童，不

能
呼
閒
親
之
了
。
」

研
究
此
一
「
人
口
流
失
」
的
問
題
，

主
要
原
因
是

縣
鏡
轄
院
內
的
工
廠
太
少
，

由
於
縣
民
找
不
到
工
作
，

怕
們
為
了
養
活
家
人
的
牛
詣
，
不
得
不
遷
往
設
有
工
廠

的
縣
市
，
另
造
雌
謀
生
。
此
外
，
農
村
耕
地
狹
小
，
勞

工
缺
乏
，
田

園
因
而
荒
蕪

，
加
上
耕
作
而
積
狹
小
，
無

論
運
用
何
種
科
學
了
法
增
產
，
所
得
的
農
作
物
也
畢
竟

有
限
，

故
也
不
能
再
賴
農
業
土
地
的
從
阱
。

淇

瀨

為
了
繁
榮
農
村
，
爭
取
工
廠
設
立
，
使
人
人
有
錢

，
社
會
均
宮
，

林
保
仁
縣
長
決
定
在
他
任
期
內
，

建
鼓

一
一
個
康
樂
富
峙
的
新
竹
縣，
而
且
要
使
縣
內
，
沒
有
貧

窮
的
縣
民
。
林
縣
長
會
說
:
「
替
縣
氏
在
縣
內
多
創
造

就
業
的
機
會
，
先
使
縣
民
普
遍
富
裕
，
能
夠
在
縣
內
往

下
去
，
才
能
談
到
『
均
舍
己
的
最
高
境
界
。
」

對
縣
內
的
建
設
與
開
發
，
林
縣
長
有
一
套
新
的
構

想
和
計
畫
，
將
採
用
「
農
工
」
並
葷
的
芳
式
，
使
鄉
村

和
都
市
均
衡
發
展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在
不
兵
偽
工
業
化
條

件
的
地
一
刀
(
如
寶
山
、
峨
眉
﹒
北
埔
、
尖
石
、

汽
率
等

地
區
)
，

致
力
於
農
業
發
展
，

開
發
山
坡
地
，
使
雜
草

變
成
一
反間
，
種
植
一的
莖
作
物
，
發
展
農
牧
綜
合
經
營
，

增
加
農
業
生
產
。
在
靠
近
都
市
的
地
帶
，
可
利
用
做
建

築
或
住
宅
用
地
，

以
解
決
建
地
的
悶
難
，

使
鄉
村
都
市

化
。

據
估
計
新
竹
縣
境
尚
未
開
發
的
山
坡
地
，

大
約
有

一
千
一
百
一
十
七
公頃
，

宜
農
的
市
積
約
七
千
多
公
頃

，
已
完
成
水
土
保
持
處
理
的
而
積
為
六
千
八
百
四
十
四

點
二
六
公
頃
。
如
以
每
公
頃
的
土
地
往
深
六
千
斤
殼
子

計

，
七
千
公
頃
可
增
收
四
千二
百
萬
斤
。

新
竹
縣
境
目
前
質
施
「
人
人
有
錢
，

抗
命
均
富
」

的
成
果
，
有
完
成
兩
個
工
業
區
，
一
為
糊
口
工
業
區
，

佔
地
兩
百
八
十
公
頃
，
一
為南
寮
工
業
間
，
仙
地
一
百

公
頃
，
此
外
，

還
有
縣
議
長
邱
泉
華
私
人
所
辦
的
青
創

一 2J →



主
業
區
，
佔
地
約
三
十
公
頃
，
A口
計
有
問
百
→
，
一
公
頃

的
面
積
。

目
前
，
全
省
核
定
開
發
的
工
業
照
共
三
千
零
六
十

四
公
頃
，
新
竹
縣
就
佔
了
在
分
之
一
，
換
言
之
，
幾
年

之
內
，
全
省
五
分
之
一
的
工
廠
，
將
會
集
中
在
新
竹
縣

蹺
內
。
凡
材
料
省
府
投
吏
的
工
對
于
區
，
咒
年
內
將
開
發
完

竣
'
惟
新
竹
縣
迄
今
無
工
業
間
，
故
林
縣
長已
積
梅
向

有
關
單
位
爭
取
，
早
H

完
成
開
發
給
湖
口
至
新
豐
、
至

竹
北
、
再
到
新
竹
、
香
山
的
工
業
區
，
使
整
個
路
線
連

接
起
來
，
把
企
縣
變
成
一
個
輔
料
濟
繁
榮
，
工
商
發
達
的

重
要
城
市
，
成
為
華
灣
省
舉
足
較
重
的
一
環
。

除
了
農
、
工
業
的
開
展
外
，
自
於
人
口
的
增
加
，

沖
活
水
准
的
提
高
，
尤
其
配
合
工
業
區
的
開
發
，
工
廠

的
發
展
，
商
業
恆
的
開
發
，
也
是
刻
不
容
緩
的
急
務
，

去
年
一
年
中
，
林
縣
長
會
開
發
工
業
建
泣
，
吸
收
了
唐

榮
鐵
工
廠
等
四
百
零
三
家
大
小
工
廠
，
來
新
竹
設
廠
，

因
而
增
加
了
縣
民
許
多
，
就
業
賺
錢
的
機
會
。
努
力
的
結

果
，
使
人
口
流
失
的
梢
形
立
刻
緩
和
下
來
，
如
此
可
由

去
年
閥
小
縮
械
間
十
-
K班
，
變
成
為
結
械
十
六
班
的
成

績
。

為
了
配
合
龍
、
工
業
的
發
展
，
林
縣
長
對
縣
內
一
商

業
院
的
開
發
，
也
做
完
了
妥
苦
的
計
聾
，
希
望
在
短
期

內
，
催
快
地
完
成
憲
兵
隊
及
當
立
醫
院
選
建
問
題
。
叉

開
軒叭叭
館
、
東
問
國
小
及
市
內
一
帶
進
建
遷
建
的
目
標
得

以
順
利
推
行
，
他
市
內
能
多
容
納
入
口
，
而
促
成
商
業

繁
榮
的
事
實
。

在
農
業
井
一
巾
，
林
縣
長
文
堅於
農
業
機
械
化
推
行

的
軍
耍
，
亟
待
成
立
農
業
機
械
化
推
什
機
構
，
乃
向
省

芳
極
力
爭
取
，
立
，
獲
得
省
農
林
廳
補助
，
設
立
「
新
竹

縣
農
業
機
械
化
惟
腐
巾
心
」
。
此
一
推
廣
巾
，
心
正
在
縣 農

會
前
興
建
中
，
今
年
六
月
底
可
完
成
。
成
立
後
將
組

織
代
耕
隊
或
代
營
農
田
等
，
幫
助
農
民
種
田
或
推
行
機

械
化
作
棠
，
以
解
決
農
村
人
工
缺
乏
等
問
題
。

其
次
，
建
請
教
育
主
管
機
關
，
促
請
清
華
大
學
及

安
通
大
學
增
設
科
系
，
並
辦
理
夜
間
部
，
也
希
望
設
立

文
法
商
科
大
學
，
以
求
平
均
發
展
。
因
為
文
法
商
科
大

學
密
集
於
華
北
，
而
清
大
、

交
大
在
新
竹
設
立
已
遠
十

年
，
校
地
廣
大
，
設
備
完
善
，
如
僅
設
理
學
陸
及
工
學

院
，
也
未
設
置
夜
間
部
，
致
使
水
縣
青
年
只
有
望
門
興

嘆
了
。在

農
業
用
電
芳
雨
，
提
議
農
民
在
農
業
土
用
電
費

與
工
業
用
電
一
樣
，
應
予
一
俊
持
，
以
誠
體
農
民
負
擔
。

有
關
水
權
建
記
、
水
權
狀
的
發
給
，
以
及
無
需
水
權
狀

的
證
胡
文
件
，
前
授
權
由
各
縣
市
政
府
水
利
及
農
業
單

位
共
間
辦
理
，
且
農
業
用
電
的
目
價
待
，
不
應
限
於
農
業

灌
概
用
電
，
其
他
有
關
從
事
農
業
耕
作
用
之
電
，
均
應

列
入
侵
待
對
象
。

此
外
，
興
建
寶
山
水
庫
，
峙
亦
有
灌
溉
及
工
業
用
水

兩
用
途
，
如
能
質
施
興
建
，
對
新
竹
將
來
的
工
業
及
農

業
發
展
幫
助
極
大
，
亦
建
議
上
級
政
府
慎
重
考
慮
。
至

於
調
整
農
田
等
則
芳
面
，
依
據
土
壤
、
水
利
、
環
境
、

公
共
設
施
以
及
地
點
等
因
素
而
決
定
，
所
以
高
等
則
不

一
定
是
好
土
地
、
產
量
多
，
所
以
建
議
隱
准
予
依
照
生

產
率
為
標
准
，
合
理
調
整
等
則
。

林
縣
長
這
種
使
「
入
人
有
錢
，
社
會
均
富」的
計

置
，
有
的
已
付
諸
實
施
，
有
的
正
肉
有
關
單
位
建
請
中

林
縣
長
的
計
草
除
了
農
工A口
併
改
進
之
外
，
對
社

區
工
作
也
梅
重
視
。
他
認
為
「
入
人
有
錢
，
社
會
均
富

」
應
阻
A口
縣
叫
阿
拉
的
上
之
寶
際
需
要
，
在
基
嘴
工
程
建

設
、
生
產
一
順
利
建
設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三
才
市
集
廟
，

才
能
造
成
社
會
均
富
的
康
樂
家
庭
。

這
三
芳
甫
的
建
設
，
項
目
如
下
:

第
一
項
是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在
改
善
社
民
環
境
中
力

面
，
興
建
排
水
溝
。
興
建
巷
弄
退
路
、
舖
設
柏
抽
或
水

泥
路
面
。
興
建
給
水
設
備
(
包
括
開
墾
深
井
、
淺
井
、

設
置
簡
易
自
來
水
或
接
裝
自
來
水
)
。
修
建
廁
所
、
然

室
及
垃
圾
箱
、
楠
、
吐
圾
轉
運
梢
。
改
祥家戶
衛
件
。

興
建
蔚
區
活
動
中
心
等
。

第
三
項
是
叫
背
福
利
建
設
，
改
進
住
在
及
農
耕
技

術
'
農
作
物
改
一
良
，
病
蟲
害
防
治
。
能
事
公
共
進
擇
，

加
強
水
土
保
持
及
土
地
開
發
利
用
。
提
倡
家
庭
副
業
及

手
工
藝
，
舉
辦
各
種
合
作
事
業
，
並
兼
顧
成
口m運
梢
。

指
導
改
一
及
家
禽
家
畜
之
飼
料
及
園
藝
果
樹
之
種
業
。
紛

設
晒
谷
場
，
興
建
堆
肥
舍
、
飼
料
醬
、
沼
氣
池
。
辦
亞

婦
女
兒
童
青
少
年
福
利
事
業
，
治
家
育
嬰
、
烹
飪
、
縫

棋
。
推
行
婦
女
備
在
及
家
庭
計
畫
和
家
庭
衛
生
指
導
。

設
立
托
兒
所
、
興
建
閥
民
性
宅
、
小
農
住
宅
及
整
修
貧

民
住
宅
。
辦
間
各
種
技
惑
訓
練
，
輔
導
失
業
民
眾
就
業

第
三
項
是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加
強
社
市
川
市
動
巾
心

各
項
活
動
。
設
置
圖
書
館
、
小
型
體
管
場
、
兒
童
樂
閣

。
推
行
國
民
生
活
禎
知
及
禮
義
示
範
。
表
搗
好
入
好
事

，
怪
事
敬
老
尊
賢
，
崇
尚
孝
道
。
辦
理
各
種
氏
家
補
習

教
育
。
提
倡
正
常
娛
樂
等
。

綜
合
以
上
之
計
畫
，
欲
質
施
「
入
人
有
錢
，
社
會

均
富
」
'

犬
而
需
國
家
協
助
推
行
，
小
而
應
由
居
民
人

人
肩
負
責
任
，
以
堅
定
的
信
心
，
法
項
興
建
完
成
，
「

社
會
昀
宮
」
悅
指
日
可
望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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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蓋
東
鎮
延
平
鄉
武
陵
社
區

弘
一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開
始
日
期
•• 

民
闊
況
十
八
年
。

L
社
區
慨
道
乃
一，圳
積.. 

一
說
恥
區
枕
於
幕
一
東
鎮
的
西
南
方
，
距
蕉
東
鎮
約
一
小
時

月
九
目
前
社
區
工作
要
點
﹒
.

ω
鍵
全
組
織
，
發
揮
自
治
功
能
。
重
要
工
作
如
下•. 

一鈞一

的
汽
車
路
程
，
屬
心
情
東
縣
延
一
午
鄉
的一
叭陵
村
，
共
有
七
們
鄰
，
而
積
計
三
三
一
、
一

@
社
區
理
事
會
和
村
里
服
務
小
組
的
配
合
，
以
鞏
固
和
發
揮
社
區
發
展
的

-
1
0平
芳
公
尺
。

價
導
中
心
。
為
了
工
作
的
實
際
需
要
，

並
設
置
工
程
維
護
、
生
產
建
設

2
戶
數
γ

三
一
一
一戶
，
其
巾
山
胞
一
一
七
戶
，
平
地
一
一
戶
，
不
地
山
胞
三
戶

、

福
利
建
設
、
人
力
動
民
、
社
教
文
康
、

仁
愛
工
作
隊

、
守
望
相
助
、

。

財
務
等
八
組
。

1
人
口
城•. 

八
八
0
人
，

其
中
男
凹
八
0
人
，
女
問
O
O
入
。

@
設
置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。

4
.族
別.. 

屬
布
農
族
。

的
維
護
成
果
，
建
立
社
區
制
度
。
訂
定
了
「
華
東
縣
延
平
鄉
武
陵
社
區
維
護

丘
經
濟
狀
況•. 

光
復
前
，
仙
們
大
部
過
特
狗
獵
集
營
原
始
形
式
的
農
耕
住
冊，

辦
法
」
，

其
重
要
工
作
如
下

在
、
食
、
住
、
行
、
均
括
為
結
役
貧
苦
。
光
被
以
後
，

政
府
採
取
社
會
運
動
的
努
式

@
節
約
儲
蓄
芳
百
l

過
去
山
胞
生
活
貧
苦
，
其
主
要
原
因
之
刀
而
是
「
翻

，

分
為
三
個
階
巾
，
站
極
改ιEH
仙
柄
的
作
前
，

迄
目
前
為
止

，
仙
們
的
作
悟
，L
逐
漸

酒

L一

，
一
芳
面
是
遭
受
「
高
利
貸
」
剝
削
，
目
前
一
面
推
行
節
繭

，
一

脫
離
落
後
狀
袱
，
而
走
上
現
代
化
的
刊
的
。

面
質
施
儲
蓄
，
現
有
儲
金
已
達
十
幾
萬
元
，
並
以
此
資
金
，
再
貸
放
作



為
使
荒
草
業
之
運
用
，
此
效
顯
著
，
此
外
，
並
由
現
事
令
策
動
「
每
人
每

月
為
社
區
奉
獻
十
元
」
'
作
為
社
區
基
金
。

@
社
區
結
桂
芳
面
l

a

刑
、

服
格
潔
的
林
謹
，
如
是
每
月
十
于1
日
為
社
區
全
面
大
掃
除
日
，
劃
分

固
哦
，
分
那
分
戶
，
專
貴
清
掃
，
運
用
獎
懲
辦
法
，
配
合
考
殺
與
競
賽

，
發
動
居
民
做
到
「
每
人
每
夫
為
社
臣
服
務
十
分
鐘
」
;
由
理
事
會
承

也
鄉
公
昕
在
社
區
附
近
所
經
營
的
公
共
造
產
，
分
配
唐
民
輪
流
撫
育
除

章
，
們
獻
所
得
工
資
百
分
之
三
十
交
由
理
事
會
適
用
為
社
區
維
護
親
贅

，
每
年
可
得
一
萬
凹
千
餘
元
等
工
作
。

b

爪川
北
建
設的
結
諱
，
向
社
區
理
事
會
有
關
各
組
策
劃
'
分
別
推
行
蹤
誰

。

c

家
戶
的
生
檢
持
，
以
鄰
為
單
位
，
選
定
代
表
輪
流
檢
督
其
他
各
鄰
，
用

獎
勵
的
芳
法
，
每
週
舉
辦
一
次
。

叫
積
極
生
痺
，
增
進
社
區
財
富
。
建
立
了
二
大
生
產
計
壺
，
計
為

•• 

@
雜
糧
作
物
的
生
產
l

輔
導
山
胞
用
共
間
作
業
的
中
刀
法
輪
作
雜
糧
，
先
成
立

專
業
農
業
研
究
班
，
以
灌
輸
其
基
本
知
識
及
栽
培
技
術
'
並
配
合
組
織
機

耕
、
播
種
、
施
肥
、
病
蟲
害
防
治
、
收
穫
、
共
同
運
銷
、
及
配
製
飼
料
等

，
以
達
到
產
製
銷
一
一
兀
化
，
增
加
收
益
。

@
畜
吹
事
業
的
生
犀
|
大
量
推
廣
種
植
牧
草
，
飼
養
白
火
雞
、
養
站
、
養
牛

等
。

ω
發
展
山
胞
副
棠
，
開
拓
社
區
福
利
，
如

@
推
廣
養
蠶

擬
定
計
畫
種
桑
養
盟
，
現
已
達
到
預
期
目
標
半
數
以
上
，
如

能
全
部
完
成
，
年
收
鑫
將
遼
百
萬
元
以
上
。

@
推
廣
養
貓

全
村
山
胞
一
一
七
戶
，
養
猶
戶
達
六
十
五
戶
，
多
者
三
十餘

頭
，
少
者
亦
有
二
頭
，
總
共
五
六
三
頭
，
預
計
木
年
司
作h
t
w三U
川種
搞
一

、

O
O
O
頭
，
總
收
入
達
三
百
二
十
萬
元
以
上
。

@
飼
養
火
鵝
。

@
舉
辦
縫
靚
訓
純
。

@
組
織
合
作
社
，
減
除
中
間
剝
制
，
造
一
間
社
阻
居
民
。

@
興
辦
社
區
托
兒
所

現
收
兜
兒
童
五
十
人
。

@ 
J:J 弓n.

1:1 1=1 ñ丸

。立

手
工
藝
班

目
前
主
要
是
利
用
社
區
生
產
之
梅
竹
，
來
做
竹
山山
川
-
L

叫
叫
消
滅
貧
窮
，
推
行
小
康
計
畫
。
推
行
以
來
，
社
區
內
原
有
扎
尸
食
戶
，
「
口
全

部
自
立
，
隔
離
貧
窮
。

的
改
善
風
氣
，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。
由
武
陵
國
小
主
辦
，
鄉
公
所
及
地
芳
有

關
機
關
協
助
，
負
動
推
動
，
其
項
目
計
有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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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。

@
預
防
犯
罪
。

@
體
育
康
樂
活
動
。

@
文
藝
活
動
。

@
閱
民
佳
話
須
知
及
禮
儀
範
例
之
推
行
。

@
成
人
補
習
教
育
。

@
一
般
社
教
活
動
。

@
貧
民
自
強
運
動
。

@
敬
老
活
動
。

@
表
揚
好
人
好
事
。

@
選
攀
糢
範
家
庭
或
幸
福
家
庭
。

@
推
行
守
望
相
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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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彰
化
縣
二
永
鄉
和
合
社
區

L
社
區
位
置
及
面
積.• 

和
合
社
區
位
於
彰
化
縣
二
水
鄉
之
北
端
，
東
近
八
卦
山

脈
南
端
，
原
名
「
番
仔
間
」
'
面
積
十
內
萬
平
芳
公
尺
，
山
坡
地
佔
全
村
問
積
三
分

之
二
。么

戶
數•• 

計
十
鄰
，
一
七
七
戶
。

1
人
口
數
:
一
、
一
二
五
人
，
其
中
男
五
七
六
人
，
女
五
四
九
人
。

ι
經
濟
狀
況
:
由
於
該
社
區
大
半
屬
山
坡
地
，
故
多
數
居
民
除
耕
作
有
限
農
地

外
，
過
去
均
賴
往
外
幫
傭
為
生
，
農
閑
時
即
往
山
上
採
集
山
產
彌
補
不
足
，
故
多
數

村
民
生
活
至
為
清
苦
，
但
目
前
由
於
家
庭
副
業
的
推
廣
，
居
民
以
社
區
所
產
竹
木
材

料
加
工
成
為
各
種
手
工
藝
品
，
出
售
圖
利
，
在
一
七
七
戶
居
民
中
，
雄
事
家
庭
副
業

者
計
有
一
四
六
戶
，
八
四
五
人
，
每
戶
平
均
月
入
二
萬
元
左
右
，
生
活
大
為
改
善
，

以
致
該
社
區
所
有
貧
戶
，
均
已
撤
消
。

1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開
始
日
期•• 
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。

6
.目
前
社
區
工
作
要
點•• 

ω
推
行
成
果
維
護
民
繼
續
發
展
採
責
任
清
潔
區
與
競
賽
檢
查
芳
式
，
激
發

社
區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精
神
，
參
與
維
護
清
潔
工
作
以
培
養
豆
好
習
債
，
確

保
民
家
身
心
健
康
，
並
訂
定
有
「
彰
化
縣
各
社
區
推
行
成
果
維
護

整
頓
環

境
衛
生
實
施
要
點
」
、
「
彰
化
縣
二
水
鄉
和
合
社
區
成
果
基
金
管
理
運
用

辦
法
」
以
推
動
之
。

ω
配
合
加
速
農
村
建
設
加
強
生
產
建
設
積
極

倡
導
改
一
一
良
品
種
，
減
低
生
產

成
木
，
採
用
機
械
你
耕
作
，
改
善
耕
種
技
術
與
」
刀
法
，
實
施
共
同
作
棠
，

輔
導
企
業
化
經
營
，
並
推
行
農
牧
綜
合
經
營
，
山
坡
地
開
發
等
，
其
辦
理

重
要
項
目
如
下
﹒
.

@
有
放
利
用
社
區
內
空
地
造
涯

，
如
栽
植
牧
草
，
種
植
梨
樹
蔬
菜
等
。

而
川
農
作
物
其
間
輔
相
鐵
門
又
耕
種
技
術
改
進
，
件
吭

，
你
何
舉
辦
，犯
錯
惜
你
一
談
會
，
一
詞
範

，
講
習
等
多
次
，
並
配
合
實
施
。

@
社
區
內
勞
力
之
配
合
，
組
織
耕
耘
服
務
隊
。

@
鼓
勵
各
種
家
畜
家
禽
養
殖
。

@
公
共
造
諜
。

叮當

@
建
造
堆
肥
舍
、
晒
谷
場
。

@
推
廣
家
庭
副
業
。

@
病
蟲
害
防
治
。

@
各
種
農
產
品
運
銷
。

ω
配
合
小
康
計
畫
加
強
福
利
建
設

在
，
其
一
福
利
建
設
成
果
如
次•• 

@
社
區
資
源
調
查
，
以
提
供
就
業
機
會
。

@
設
置
農
村
托
兒
所
。

@
成
立
仁
愛
工
作
隊
，
設
置
仁
愛
信
箱
。

@
輔
導
就
業
。

@
推
行
家
庭
計
畫
及
婦
劫
衛
生
及
教
育
指
導
。

@
整
修
住
宅
。

@
辦
理
保
健
醫
療
服
務
。

@
兒
童
康
樂
活
動
。

@
加
強
推
行
小
康
計
畫
，
消
絨
貧
窮
。

ω
加
強
推
行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計
有•• 

@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。

@
貧
民
自
強
運
動
。

@
體
育
康
樂
活
動
。

@
丈
密
活
動
。

@
推
行
「
國
民
生
活
須
知
」
及
「
關民
禮
儀
範
例
一
。

@
推
行
守
望
相
助
。

@
改
善
民
間
祭
典
倡
導
節
約
。

@
青
少
年
工
作
服
務
隊
。

@
照
顧
鯨
寒
孤
獨
廢
疾
者
。

@
舉
辦
敬
老
活
動
等
。

ω
家
庭
副
業
及
手
工
懿
該
社
區
開
設
有
技
藝
訓
練
班

，
而
有
副
業
之
家
庭
達

一
四
六
戶
，
其
產
品
計
有
:
不
求
人
、
牙
籤
、
壽
司
簾
、
壁
聯
、
竹
席
、
坐

墊
、
螺
絲
、
祖
台
雕
刻
、
掃
把
、
塑
膠
製
品
、
珠
仔
花
、
鬆
緊
帶
、
及
其
他

加
工
品
等
，
除
少
數
只
供
內
銷
外
，

六
部
份
產
品
均
供
內
外
銷
，
為
開
家
婦

該
社
區
自
六
十
→
年
起
，
即
無
貧
戶
的
存

一鈞一



取
不
少
外
還
。

助
家
戶
衛
生
及
家
專
改
善
。

的
推
行
合
作
專
業
一
該
社
區
合
作社
成
立
於
民
間

一九
十
三
年
三
月
，

計
有
股
金

十
餘
萬
元
，
社
員
戶
佔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七
十
以
上
，

主
要
任
務
為
共
問
採
購

手
工
藹
可材
料
，
共
間
運
銷
手
工
藝
產
品，
供
銷
日

用
品
，
舉
辦
手
工
藝
訓
練

等
，

頗
有
成
紋
。

ω
其
他
尚
有
舉
辦
社
區
慈
幼
活
動
，

創
設
長
生
俱
樂
部
等
。

-、.'尚，

二
、
成

浮宮

，心也。

筆
者
此
次
有
機
會
參
觀
了
以
上
三
桐
示
能
觀
摩
社
區，收
穫
甚
多
，

拉
略
述
如

下
L
木
省
在
過
去
幾
年
的
示
制
觀
靡
，
多
半
是
以
基
酷
工
程
建
設
為
主，而
以
精

柚
倫
理
建
訟
及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為
輔
，
內
容
側
重
於
有
形
成
果
之
展
示
。

但
自
去
年

(六
十
二
)
開
始
，
則
將
此
三
種
建
設
並
重
，
而
且
展
一
京
之
成
果
處
處
強
調
社
區
居

民
立
自
助
、
自
動
、
自
強
精
神
，
以
及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，
足
以
證
明
各
級
社
區
工
作

人
民
以
及
社
區
居
民
們
均
已
體
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民
義，
實
為
可
喜
之
現
象
。

2
此
次
被
選
為
示
範
觀
摩
對
象
的
社
區
，
均
屬
貧
困
落
後
之
地
區
，

此
等
地
區

之
居
民
生
活
貧
苦

，
觀
念
保
守
，
生
活
習
慣
等
不
易
改
變
，

故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自
然
較
為
困
難
，
但
從
這
也
一
社
區
所
呈
現
的
景
象
看
來，不
但
已
完
全
克
服
了
這
些一

障
時
，
而
且
萬
眾

一
心
，
同
心
協
力
，

使
社
區
表
現
得
欣
欣
向
榮
，

朝
氣
蓬
勃
，
對

工
作
人
員
的
辛
勞
，

居
民
的
合
作
，

可
謂

「
一分
耕
耘
，
一
分
收
穫
」
'
令
入
感
佩

。

1

三
個
一
不
範
觀
摩
的
社
區
，
均
能
針
對
各
一
該
社
區
的
特
性
及
產
品

，

加
以
運
用

，
如
茵
束
在
湖
社
區
以
芥
菜
加
工
的
觀
菜
，

洋
菇
的
培
植
，

以
無
用
的
稻
草
加
工
製

成
的
草
繩
，

以
盛
.
龍
之
相
思
木
燒
成
的
無
炯
木
炭，
種
桑
養
蠶
等
;

一
位
東
武
陵
社
區

的
養
鼠
、
H援
緒
、

養
火
叫
娟、
以
及
桂
竹
的
加
工
製
口
川
等;
影
化
和
合
社
區
的
竹
、

木

加
工
製
H
川
等
，
這
一
切
副
業
的
推
廣

，
不
桐
為
一
批
區
居
民
帶
來
了
財
富，改
善
了
他

們
的
生
活
，

更
誰
開
了

「
雙
手
萬
能
」
「
人
定
勝
天
」
的
說
法
。

4
.承
擔
一
京
範
觀
障
社
區
作
業
的
三
們
縣
政
府
、
鄉
公
所
、

一
耽
巨
頭
一
早
會，對
上

不
名
參
加
觀
摩
川
人
口
的
接
待
、
食
宿
安
齡

、

車
輛
調
配
、
資
料
編
製
等
工
作
，

在
經

費
困
難
，
入
手
不
足
的
情
形
下
，
木
曲
一
個
任
勞
任
怨
、
不
眠
不
休
的
精
神
，

闡
瀚
而
成

功
地
完
成
了
任
務
，

充
份
發
揮
了
社
區
發
展
協
調
、

合
作
的
精
神
。

1
示
範
觀
摩
開
始
時
有
詳
盡
的
書
面
資
料
，

文
有
幻
般
或
電
影
簡
報
，

現
場
觀

摩
後
叉
有
分
組
討
論
及
檢
討
會
，
對
各
縣
市
工
作
入
員
們
工
作
經
驗
及
觀
念
溝
通
能

收
極
大
效
果
。

6
.此
次
一
示
範
觀
摩
經
木
中
心
與
省
社
會
處
協
調
結
果
，

與
木
中
心
六
十
三
年
度

鄉
、
鎮
、
市
、
區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研
習
會
配
合
舉
辦
，

-
J力
面
使
研
習
會
的
學
員
能

藉
觀
摩
使
理
論
與
實
務
E
相
配
A7

另
一
面
因
調
訓
學
員
亦
即
參
加
一示
範
觀

，陸
人
員

，

可
節
省
經
費
及
時
間
之
一
浪
費。

以
上
所
述
，

係
此
次
觀
摩
後
之
一
點
心
得
，

男
外
有
一
兩
處
小
的
缺
點
，
亦
在

此
一
併
提
出•• 

L

被
選
定
作
為
觀
摩
對
象
之
社
區
，

工
作
人
民
及
社
區
居
民
為
了
爭
取
榮
譽
，

將
社
區
修
建
得
十
分
美
觀
，

如
新
粉
刷
的
槍
壁
，

新
修
建
的
法
路
，

新
清
掃
的
水
禱

，

太
新
了
r

而
使
人
有
注
重
表
面
工
作
，
有
「
表
請
」
之
感
。

1
擦
筆
者
所
了
解
，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乃
是
人
民
自
己
與
政
府
協
岡
努
力
以
改
善

社
區
經
濟
、

社
會
、

文
化
情
況
的
一
種
芳
法
，

因
此
，
不
管
在
木
質
芳
苗
、
內
容
芳

田
、

工
作
方
法
芳
苗
，

似
乎
都
可
漓
盡
了
以
社
會
救
助
為
萃
木
精
神
的
「
小
康
計
畫

」
，
但
由
於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是
一
種
新
構
想
，

以
致
原
有
的
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工
作
反

而
有
日
漸
沒
落
被
人
忽
視
之
感
，

如
此
次
的
觀
摩
會
主
題
即
以
「...... 

社
區
發
展
配

合
小
康
計
畫...... 

」
，

使
人
有
混
淆
不
清
何
為
主
何
為
從
之
感
，

今
後
我
們
似
應
加

以
考
慮
。

總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
在
舉
國
上
下
一
致
努
力
推
動
的
情
形
之
下
，
已
蔚
然

形
成

一
種
熱
門
的
社
會
運
動
，

根
檬
各
有
關
機
構
的
報
告
及
筆
者
的
了
解
，
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對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的
改
善
的
確
發
生
了
很
大
的
作
用
，
而
此
情
況
隨
著
對
精

神
倫
理
及
生
產
幅
利
建
訟
的
加
強
推
動
，

們
日

益
明
顯
。
從
木
中
心
去
年
及
今
年
舉

辦
的
各
次
研
習
會
中
各
單
員
的
反
應
，

我
們
更
可
深
切
地
了
解
到
如
社
區
話
誠
的
加

強
，

社
區
居
民
參
與
的
增
多
，

社
區
工
作
之
推
動
較
易...
.. 
，

證
明
了
「
事
在
人
為

」
'
筆
者
在
此
預
祝
不
久
的
將
來
，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在
我
開
會
開
放
出

一
些
成
功
的

花
朵
，

到
時
能
使
我
們
的
社
會
達
到
安
和
樂
利
之
境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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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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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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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木
中
心
行
政
組
主
任
蔣
宗
信
先
生
因
內
政
部
業
務
繁
忙
而
請
辭
兼
職
，
現
情
商
內
政
部
人

事
處
科
長

4挂
一
之
先
生
兼
任
，
張
先
件
原
在
木
中
心
主
辦
人
專
業
務
，
對
木
中
心
各
項
工
作
及
同

仁
等
均
甚
熟
穗
，
出
任
此
職
，
可
謂
勝
任
愉
快
。

圖
木
中
心
與
中
興
大
學
合
辦
之
「
華
北
市
雙
標
實
做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講
習
會
」
'
於
問
月
十

五
日
至
十
七
日
每
晚
七
時
至
十
時
假
蓋
北
雙
園
區
公
所
大
禮
堂
舉
行
。
調
訓
雙
德
實
驗
一
耽
區
理
事

、
里
那
長
、
地
方
一
熱
心
入
士
等
共
四
十
四
入
，
內
容
有
課
程
講
授
及
綜
合
討
論
等
，
分
請
各
軍
家

學
者
擔
任
講
師
及
輔
黨
委
員
，
學
員
們
均
認
真
學
習
，
踴
躍
發
言
，
情
況
至
為
熱
列
。

團
木
中
心
與
臺
灣
大
學
合
辦
之
「
桃
園
龍
間
實
驗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研
習
會
」
'
於
五
月
十
一

日
起
假
桃
園
市
龍
間
里
臺
灣
省
北
區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中
心
會
議
室
舉
辦
兩
天
，
參
加
人
員
包
括
社

區
理
事
、
里
鄰
長
、
地
芳
熱
心
入
士
等
址
(
三
十
四
人
，
除
對
社
區
工
作
中
刀
法
、
基
本
原
則
等
觀
念

由
各
學
者
專
家
以
深
入
淺
出
的
蓋
亞
間
加
以
講
解
之
外
，
並
有
綜
合
討
論
，
就
原
實
地
參
觀
箏
項
目

川
參-加
人
員
對
自
己
甜
區
木
身
事
務
均
夷
關
心
，
並
願
出
錢
出
刃
，
為
建
設
自
己
社
區
而
貢
獻
。

圖
末
中
心
澎
湖
地
區
各
級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研
習
會
，
已
訂
於
五
月
二
+
二
、
三
十
三
兩
日
在

馬
公
鎮
澎
湖
縣
政
府
禮
堂
舉
行
，
報
到
時
間
為
去
月
二
十
一
日
下
午
三
時
至
于

1
時
，
此
方
研
習
會

將
有
縣
政
府
、
鄉
鎮
公
肝
、
村
幹
寧
、
社
區
理
事
等
共
約
七
十
人
參
加
，
木
中
心
理
事
長
林
部
長

金
生
屆
時
將
前
往
主
持
，
社
會
處
陳
處
長
亦
決
控
參
加
會
議
，
聽
取

k
f工
作
人
員
之
黨
見
。

圖
木
中
心
六
十
四
年
度
工
作
重
點
如
下
﹒
-

L

從
事
社
區
三
大
建
設
立
研
究
與
評
估
，
以
配
合
閱
笑
，
經
設
計
畫
之
實
施
。

1

繼
續
舉
辦
地
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之
講
習
或
訓
練
，
以
提
高
其
素
質
。

3
.普
遍
印
贈
簡
明
(
含
畫
圖
)
之
宣
傳
手
冊
及
單
張
，
以
加
強
社
區
居
民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之

懿
詣
。ι

加
強
各
級
政
府
泣
學
術
機
構
與
民
間
社
團
之
協
調
與
聯
繫
'
俾
使
各
項
工
作
，
更
能
順
利

推
行
。1

實
施
有
關
社
會
工
作
之
調
查
與
研
究
，
以
配
合
「
小
康
」
及
「
安
康
」
計
畫
之
推
行
，
藉

以
擴
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成
效
。

6
.繼
續
編
印
有
關
叢
蓄
及
必
備
之
書
刊
，
以
充
食
現
有
之
資
料
庫
。

1
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諮
詢
服
務
工
作
，
以
擴
增
木
中
心
之
任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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